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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致股東報告書 5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民國 102 年全球景氣受到美國量化寬鬆疑慮以及中國經濟面臨結構性轉型等影響，全

球經濟復甦力道不如預期，連帶影響台灣經濟表現。儘管外在環境面臨眾多挑戰，澳盛銀

行集團仍然展現深耕台灣市場的決心，於民國 102 年 4 月 8 日正式開始營運在台子行─澳

盛 (台灣 )商業銀行 (以下簡稱「澳盛銀行」或「本行」)，透過「亞太地區卓越銀行 (Super 

Regional Bank)」跨國界的聯合服務，提供客戶區域間超連結的金融服務體驗。

本行在民國 102 年稅前盈餘為新台幣 20億 7 佰 零 3萬元，稅後盈餘為新台幣 17億

5仟 8 佰 79萬元，稅後每股盈餘為新台幣 1.01元，股東權益報酬率為 8.41%，純益率為

32.59%。主要存放款業務管理營收均呈穩健成長之趨勢，展現穩定獲利能力。

本行秉持「We Live in Your World」的品牌精神，不斷為客戶提供與時俱進的金融商品服

務，增加更多資金運籌的多元選擇。並且不斷推動創新的數位服務機制；多樣化的網路銀行

介面及行動銀行平台，強化數位化服務的安全、時效與便利性，讓客戶享受更便捷的行動金

融體驗。本行於民國 101 及 102 年連續兩年獲得《環球金融雜誌》評選為「台灣區最佳消費

金融網路銀行」以及《數位時代》「2013 數位服務標竿企業」。

信用評等方面亦獲得專業信評機構的高度肯定，包括標準普爾國際信評公司（S&P）授

予長期評等「A+」及短期評等「A-1」，評等展望為穩定；以及中華信用評等公司授予長期

發行體信用評等「twAAA」及短期發行體信用評等「twA-1+」，評等展望為穩定，顯示本行

不斷在穩健中追求成長。

展望未來，本行將持續以在地化經營理念，展現穩健成長的營運績效；並透過實踐亞太

區卓越銀行的策略優勢，提供客戶安全、完善的金融產品與服務，零時差掌握全球貿易與投

資契機。

董事長  布樂達                                                            總經理  經天瑞                                     

壹、致股東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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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立日期：

本行於民國 (以下同 ) 101年 10月 16日核准設立。

二、銀行沿革

關於澳盛銀行集團 (以下簡稱「集團」)

澳盛銀行集團為澳洲四大銀行之一，並為紐西蘭最大的銀行，也是全世界市值排名前 25

名的銀行，及標準普爾、惠譽國際長期信用評等 AA- 等級的國際級銀行。民國 102 年獲得

Global Finance全球金融雜誌評選為全球最安全銀行第 19 名，同年亦榮獲格林威治協會評鑑

為亞洲排名前四大企業金融銀行，以及於亞洲貨幣 (Asiamoney) 外匯民意調查中獲得金融機

構評選為亞太地區最佳外匯交易銀行。

澳盛銀行集團逾 178 年的歷史，遍佈全球 33個市場，範圍擴及澳洲、紐西蘭、亞太、

歐洲、美國及中東等區域；澳盛銀行自西元 2007年 12月宣布了「亞太地區卓越銀行 (Super 

Regional Bank)」策略，便不斷地往這個目標邁進，締造令人有目共睹的佳績。

近期由格林威治聯營公司宣布的調查結果中，我們繼續保持佳績，名列亞洲第四名企業

銀行的領先地位。

關於澳盛 (台灣 )銀行 (以下簡稱「澳盛銀行」或「本行」)

民國 99 年，澳盛銀行完成收購蘇格蘭皇家銀行集團荷蘭銀行在台的消費金融、商業金

融及企業金融業務，並且收購荷蘭銀行在台的私人銀行業務。

澳盛銀行集團持續深耕台灣市場，於民國 101年 10月 16日正式成立澳盛（台灣）銀行，

並於民國 102年 2月 4日取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發之營業執照，澳盛 ( 台灣 ) 銀行以民

國 102年 4月 7日為受讓基準日，受讓澳盛銀行集團在台分行之大部分營業、資產及負債，

並正式營運。澳盛 (台灣 ) 銀行，在台灣主要城市共有 14 個營業據點，員工人數約 1,500 人，

邁入在台發展的新階段，本行將持續力行深耕台灣市場的承諾，提升經營規模及效率，秉持

「沉穩踏實、勤勉深耕」，不斷努力與打拼， 成為最穩健、安全的銀行。

貳、銀行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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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銀行組織

(一 ) 組織結構（基準日 :  102.12.31）

 

(二 ) 各主要部門所營業務

1.稽核室

稽核室秉承董事會決議及董事長之任命負責稽核事宜。稽核室負責全行各項業務之一般

及專案查核，追蹤內部及外部稽核（含主管機關及會計師）所發現之缺失改善辦理情形，並

督導事業單位辦理自行查核。

總稽核 董事會

總經理  資產與負債委員會
 信託財產評審委員會
 風險管理委員會

稽核室

商業金融
總處

營運管理
總處

金融市場
總處

財務
管理處

法務暨法
令遵循處

企業金融
總處

私人銀行
總處

個人金融
總處

風險
管理處

人力
資源處

參、公司治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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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風險管理處

負責評估、監督及管理銀行所有風險，其風險包含企業金融及個人金融之授信風險、巿

場風險、作業風險及其他如信譽等風險。該處協助各事業單位營運策略之規劃，且負責主導

銀行風險管理委員會，以確保能妥善管理及控制上述風險。

9.財務管理處

負責預算與決算之編制執行、各項財務報表編製、會計作業、稅務申報、銀行資產及負

債管理與營運管理相關之財務分析。

10.人力資源處

主要負責全行各項人員招募、任用配置、薪酬管理、績效評估與人員培訓發展等業務，

人力資源策略及政策之規劃及方案之執行，以協助各事業處之人才能有優良傑出之表現。

11.法務暨法令遵循處

下設法務處暨法令遵循處。法務處負責日常法律諮詢、檢閱本行內、外部契約及涉訟案

件、並依據相關國內法令規章提供事業單位建議，以管理各項法律風險；負責辦理董事會議

相關事項及董監事相關事務。法令遵循處負責所有國內、外相關主管機關及集團全球法令遵

守之風險辨識、評估及報告，制定法令遵循計劃，就法令遵循之執行、任何違反法令之情事

及重大偶發事件等，應對銀行管理團隊、董事會 /或主管機關進行報告。此外，法令遵循處

下設有洗錢防制單位，負責協助客戶身份辨識政策之執行，有關特殊高風險客戶之審核、異

常及大額交易之評估、報告及制裁等相關法規及政策之執行。

2.企業金融總處 

主要提供大型企業、跨國企業、金融同業及公共機構之各項金融商品服務及業務管理。

3.商業金融總處

主要提供新興企業、中型暨中小型企業客戶各種不同的金融商品及服務。

4.個人金融總處

主要以專業的服務與創新的概念 , 提供消費大眾最完善的個人金融產品及理財服務．所

提供的產品及服務包括財富管理、投資理財、存款、房屋貸款、信用卡、個人信貸等。

5.金融市場總處

掌管新台幣、外幣資金營運及調度、外匯、固定收益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與銷售、資

本巿場等業務。

6.私人銀行總處

主要業務為提供高資產 ( 一百萬美金等值之資產 ) 客戶各項金融服務，包括一般銀行業

務、投資理財諮詢、融資業務規劃、及保險節稅諮詢，並針對客戶全球的資產規劃及融資需

求，提供全方位的解決方案。

7.營運管理總處

掌管資訊、採購、總務、個人金融與企業金融之營運作業及服務品質監督、營運策略與

績效分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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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an

da
rd

 C
ha

rt
er

ed
 F

irs
t 

Ba
nk

, K
or

ea
企
業
金
融
部
門

主
管

澳
盛
銀
行
亞
太
地
區
及
歐
美

區
域
執
行
董
事
與
資
深
顧
問

AN
Z 

Ro
ya

l B
an

k 

(C
am

bo
di

a)
 L

td
.董
事

澳
新
銀
行
營
運
服
務

(成
都

)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Sa
ig

on
 S

ec
ur

iti
es

 In
c.
董
事

澳
大
利
亞
和
新
西
蘭
銀
行

(中
國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無
無

無

基
準
日
：

10
2.

1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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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選

(就
)

任
日
期

任
期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行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經
歷
：

澳
盛
銀
行
東
北
亞
歐
美
區
域

資
訊
處
主
管

董   事
澳
商
澳
盛
銀
行
集
團

 

代
表
人
：
經
天
瑞

10
1.

9.
18

3
年

(至
10

4.
9.

17
)

10
1.

9.
18

(註
1)

(註
1)

(註
1)

(註
1)
無

無
無

無

學
歷
：

東
海
大
學
學
士

經
歷
：

荷
商
荷
蘭
銀
行
台
灣
區
總
經

理

本
行
總
經
理

澳
大
利
亞
和
新
西
蘭
銀
行

(中

國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無
無

無

獨   立   董   事

澳
商
澳
盛
銀
行
集
團

 

代
表
人
：
徐
善
可

10
2.

9.
27

3
年

(至
10

4.
9.

17
)

10
2.

9.
27

(註
1)

(註
1)

(註
1)

(註
1)
無

無
無

無

學
歷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碩

士 經
歷
：

華
晶
科
技
董
事
長

台
灣
光
罩
董
事
長

世
紀
民
生
科
技
董
事
長

常
憶
科
技
董
事
長

裕
隆
企
業
集
團
總
管
理
處
副

執
行
長

美
商
美
孚
銀
行
台
北
分
行
副

總
裁

美
商
大
通
銀
行
台
北
分
行
經

理

新
唐
科
技
獨
立
董
事

微
邦
科
技
獨
立
董
事

事
欣
科
技
董
事

宜
鼎
國
際
董
事

H
es

tia
 P

ow
er

 In
c.
董
事

越
峰
電
子
材
料
監
察
人

中
華
民
國
股
權
投
資
協
會
副

理
事
長

順
昶
塑
膠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創
業
投
資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副
理
事
長

無
無

無

獨   立
澳
商
澳
盛
銀
行
集
團

 

代
表
人
：
蔡
慧
明

10
2.

9.
27

3
年

(至
10

4.
9.

17
)

10
2.

9.
27

(註
1)

(註
1)

(註
1)

(註
1)
無

無
無

無
學
歷
：

美
國
德
州
大
學
碩
士

美
國

Su
pe

r M
ic

ro
 C

om
pu

te
r 

In
c.
獨
立
董
事

無
無

無

職   稱
姓

 名
選

(就
)

任
日
期

任
期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行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董   事

澳
商
澳
盛
銀
行
集
團

代
表
人
：

M
ar

k 

Pe
te

r H
an

d

(註
2)

10
2.

8.
17

3
年

(至
10

4.
9.

17
)

10
2.

8.
17

(註
1)

(註
1)

(註
1)

(註
1)
無

無
無

無

學
歷
：

D
ea

ki
n 

U
ni

ve
rs

ity
企
管
碩
士

經
歷
：

澳
盛
銀
行
區
域
商
業
金
融
總
經

理 澳
盛
銀
行
企
業
金
融
總
經
理

澳
盛
銀
行
澳
洲
消
費
金
融

銷
售
執
行
董
事

無
無

無

董   事

澳
商
澳
盛
銀
行
集
團

 

代
表
人
：
劉
婉
蘭

(L
au

 Y
ue

n 
La

n,
 

Ag
ne

s)

(註
3)

10
2.

5.
20
至

10
4.

9.
17

10
2.

5.
20

(註
1)

(註
1)

(註
1)

(註
1)
無

無
無

無

學
歷
：

Ci
ty

 U
ni

ve
rs

ity
 o

f H
on

g 
Ko

ng

碩
士

經
歷
：

 

澳
盛
銀
行
亞
太
地
區
金
融
機
構

及
交
易
市
場
信
用
風
險
主
管

滙
豐
銀
行
交
易
信
用
及
市
場
風

險
/全
球
金
融
及
交
易
市
場
資
深

信
用
風
險
經
理

本
行
風
險
管
理
總
處
主
管

無
無

無

董   事

澳
商
澳
盛
銀
行
集
團

 

代
表
人
：

To
ny

 

Co
lin

 Ta
ps

al
l

10
1.

9.
18

3
年

(至
10

4.
9.

17
)

10
1.

9.
18

(註
1)

(註
1)

(註
1)

(註
1)
無

無
無

無

學
歷
：

澳
洲

Pi
ne

 R
iv

er
s S

ta
te

 H
ig

h 

Sc
ho

ol

IT
IL
（
資
訊
管
理
服
務
）
證
書

及
Fo

un
da

tio
n 

Ce
rt

i!
ca

te
 in

 IT
-

Se
rv

ic
e 

M
an

ag
em

en
t證
書

本
行
營
運
管
理
總
處
主
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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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選

(就
)

任
日
期

任
期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行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經
歷
：

澳
盛
銀
行
東
北
亞
區
財
務
長

St
an

da
rd

 C
ha

rt
er

ed
 B

an
k 

(H
K)

 

Lt
d

重
慶
梁
平
澳
新
村
鎮
銀
行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董
事

AN
Z 

As
ia

 L
im

ite
d
董
事

AN
Z 

IP
B 

N
om

in
ee

 L
im

ite
d

董
事

註
1：
本
行
為
澳
商
澳
盛
銀
行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A
us

tr
al

ia
 a

nd
 N

ew
 Z

ea
la

nd
 B

an
ki

ng
 G

ro
up

 L
im

ite
d)
百
分
之
百
持
股
之
子
公
司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均
係
該
公
司
指
派
之
法
人
代
表
。
澳
商
澳
盛
銀
行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本
行
股
份
總
數
為

2,
00

0,
00

0,
00

0
股
。

註
2：

 澳
商
澳
盛
銀
行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於

10
2
年

8
月

17
日
改
派

M
ar

k 
Pe

te
r H

an
d
先
生
取
代
原
法
人
代
表
人

Ch
ris

to
ph

er
 R

ob
in

 P
ag

e
先
生
擔
任
本
行
董
事
。

註
3：

 澳
商
澳
盛
銀
行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於

10
2
年

5
月

20
日
改
派
劉
婉
蘭
女
士
取
代
原
法
人
代
表
人
劉
宏
瑞
（

La
u 

H
on

g 
Sw

ee
）
先
生
擔
任
本
行
董
事
。

註
4：
澳
商
澳
盛
銀
行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於

10
2
年

2
月

18
日
改
派

D
ou

gl
as

 F
ar

el
l S

to
lb

er
g
先
生
取
代
原
法
人
代
表
人

N
ig

el
 D

en
by
先
生
擔
任
本
行
監
察
人
。

 

職   稱
姓

 名
選

(就
)

任
日
期

任
期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行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董   事

經
歷
：

美
國

Su
pe

r M
ic

ro
 C

om
pu

te
r 

In
c.
獨
立
董
事

Si
no

Pa
c 

Ba
nc

or
p
財
務
長

/執

行
副
總

美
國
遠
東
國
民
銀
行
資
深
執
行

副
總
裁

勤
業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執
業
會
計

師

監   察   人

澳
商
澳
盛
銀
行
集
團

 

代
表
人
：

D
ou

gl
as

 

Fa
re

ll 
St

ol
be

rg

(註
4)

10
2.

2.
18
至

10
4.

9.
17

10
2.

2.
18

(註
1)

(註
1)

(註
1)

(註
1)
無

無
無

無

學
歷
：

U
ni

ve
rs

ity
 o

f E
xe

te
r學
士

經
歷
：

澳
盛
銀
行
全
球
金
融
關
係
主
管

與
總
裁

(美
國

)

滙
豐
銀
行

G
lo

ba
l S

ec
to

r執
行

董
事

(倫
敦
與
紐
約

)

滙
豐
銀
行
公
司
與
機
構
金
融
部

門
主
管
與
執
行
副
總
裁

澳
盛
銀
行

In
te

rn
at

io
na

l 

an
d 

In
st

itu
tio

na
l B

an
ki

ng

風
控
長

無
無

無

監   察   人

澳
商
澳
盛
銀
行
集
團

代
表
人
：

W
on

g 
Yu

k 

Sh
eu

ng
, M

eg
an

10
1.

9.
18

3
年

(至
10

4.
9.

17
)

10
4.

9.
18

(註
1)

(註
1)

(註
1)

(註
1)
無

無
無

無

學
歷
：

美
國

U
ni

ve
rs

ity
 o

f I
lli

no
is,

 

U
rb

an
a-

Ch
am

pa
ig

n
碩
士

澳
盛
銀
行
東
北
亞
區
之
財

務
長

澳
盛
保
險
經
紀
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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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事及監察人所具專業知識及獨立性之情形             

基準日：102.12.31

                  條件

        姓名

是否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經驗

及下列專業資格
符合獨立性情形 (註 )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

立董事家 

數

商務、法務、

財務、會計

或公司業務

所須相關科

系之公私立

大專院校講

師以上

法官、檢察官、

律師、會計師或

其他與公司業務

所需之國家考試

及格領有證書之

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

商務、法務、

財務、會計

或公司業務

所須之工作

經驗

1 2 3 4 5 6 7 8 9 10

董事長　布樂達

(Alistair Marshall 

Bulloch)

V V V V V V V 0

董事　Mark Peter 

Hand
V V V V V V V 0

董事　劉婉蘭 V V V V V V V V 0

董事　Tony Colin 

Tapsall
V V V V V V V V 0

董事　經天瑞 V V V V V V V V 0

獨立董事　徐善可 V V V V V V V V V V 2

獨立董事　蔡慧明 V V V V V V V V V V V 0

監察人　Douglas 

Farell Stolberg
V V V V V V V 0

監察人　Wong Yuk 

Sheung, Megan
V V V V V V V 0

註：各董事、監察人於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間符合下述各條件者，請於各條件代號下方空格中打“ V ”。

（1） 非為銀行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 非銀行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 (但如為銀行或其母公司、銀行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之獨立

董事者，不在此限 )。

（3） 非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名義持有銀行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一以上或持股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

（4） 非前三款所列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五親等以內直系血親親屬。

（5） 非直接持有銀行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五以上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或持股前五名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6） 非與銀行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 (理事 )、監察人 (監事 )、經理人或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

2.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基準日：102.12.31

法人股東名稱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前十大股東名稱 持股比例

澳商澳盛銀行集團

HSBC Custody Nominees (Australia) Limited 18.48%

J P Morgan Nominees Australia Limited 14.27%

National Nominees Limited 11.60%

Citicorp Nominees Pty Limited 4.19%

BNP Paribas Noms Pty Ltd <DRP> 2.37%

Citicorp Nominees Pty Limited <Colonial First State Inv A/C> 1.52%

JP Morgan Nominees Australia Limited <Cash Income A/C> 1.27%

AMP Life Limited 0.83%

RBC Investor Services Australia Nominees Pty Limited <PI Pooled A/C> 0.55%

HSBC Custody Nominees (Australia) Limited
 <Nt-Commonwealth Super Corp A/C>

0.48%

3. 主要股東為法人者其主要股東

HSBC Custody Nominees (Australia) Limited HSBC Bank Australia Limited

J P Morgan Nominees Australia Limited J.P. Morgan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Australia Limited

National Nominees Limited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Citicorp Nominees Pty Limited Citigroup Pty Limited

BNP Paribas Noms Pty Ltd BNP Paribas Securities Services

AMP Life Limited AMP Limited

RBC Investor Services Australia Nominees Pty Limited RBC Investor Services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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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協
理
、
各
部
門
及
分
支
機
構
主
管
資
料

   
   

   
   

   
   

   
   

基
準
日
：

10
2.

12
.3

1

職
 稱

姓
 名

選
（
就
）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理
人

經
理
人

取
得
員

工
認
股

憑
證
情

形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總
經
理

經
天
瑞

10
1.

9.
18

0
0

0
0

0
0

東
海
大
學
學
士

荷
商
荷
蘭
銀
行
台
灣
區
總
經
理

註
1

無
 

無
 

無
 

無
 

企
業
金
融
總
處
長

陳
國
榮

10
1.

9.
18

0
0

0
0

0
0

英
國

U
ni

ve
rs

ity
 o

f E
as

t A
ng

lia
學
士

澳
盛
銀
行
香
港
企
業
金
融
處
主
管

渣
打
銀
行
香
港
全
球
企
業
部
主
管

 

無
 

無
 

無
 

無
 

無
 

金
融
市
場
總
處
長

陳
富
蘭

10
2.

8.
16

0
0

0
0

0
0

東
吳
大
學
學
士

法
國
興
業
銀
行
協
理

無
 

無
 

無
 

無
 

無
 

商
業
金
融
總
處
長

李
建
業

10
1.

9.
18

0
0

0
0

0
0

美
國

St
. J

oh
n'

s U
ni

ve
rs

ity
碩
士

匯
豐
銀
行
台
灣
商
業
金
融
處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花
旗
銀
行
台
灣
業
務
行
銷
部
副
總
經
理

無
 

無
 

無
 

無
 

無
 

私
人
銀
行
總
處
長

周
卉
英

10
2.

8.
16

0
0

0
0

0
0

美
國

O
kl

ah
om

a 
Ci

ty
 U

ni
ve

rs
ity
碩
士

花
旗
銀
行
台
灣
私
人
銀
行
處
主
管

國
際
商
業
信
貸
銀
行
台
灣
客
戶
關
係
經
理

無
無

無
無

無

（7） 非為銀行或關係企業提供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或諮詢之專業人士、獨資、合夥、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合夥人、董事 (理

事 )、監察人 (監事 )、經理人及其配偶。

（8） 未與其他董事間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9） 未有公司法第 30條各款情事之一。

（10）未有公司法第 27條規定以政府、法人或其代表人當選。



參、公司治理報告 2322

人
力
資
源
處
處
長

黃
瓊
慧

10
1.

9.
18

0
0

0
0

0
0

英
國

Ci
ty

 U
ni

ve
rs

ity
 B

us
in

es
s S

ch
oo

l碩
士

台
灣
水
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人
力
資
源
部
資
深
協
理

花
旗
銀
行
紐
約
、
新
加
坡
及
台
灣
人
力
資
源
部
協

理

無
無

 
無

 
無

 
無

 

法
務
暨
法
令
遵
循
處

處
長

倪
慧
馨

10
1.

9.
18

0
0

0
0

0
0

美
國

Bo
st

on
 U

ni
ve

rs
ity

,

LL
.M

 in
 A

m
er

ic
an

 L
aw

, L
L.

M
. i

n 
Ba

nk
in

g 
an

d 

Fi
na

nc
ia

l L
aw
碩
士

理
律
法
律
事
務
所
資
深
法
務

勤
業
法
律
事
務
所
法
務

無
 

無
 

無
 

無
 

無
 

國
際
金
融
業
務
經
理

廖
麗
紅

10
1.

12
.1

1
0

0
0

0
0

0

淡
江
大
學
英
文
系
學
士

匯
豐

(中
國

)銀
行
貿
易
暨
供
應
鏈
融
資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無
 

無
 

無
 

無
 

無
 

信
託
業
務
專
責
部
門

主
管

陳
妍
方

10
1.

12
.1

1
0

0
0

0
0

0
銘
傳
大
學
副
學
士

渣
打
銀
行
遠
端
通
路
管
理
業
務
部

 經
理

無
 

無
 

無
 

無
 

無
 

營
業
部
主
管

陳
旦
暉

10
1.

10
.2

9
0

0
0

0
0

0

醒
吾
商
專
銀
保
科

匯
豐
銀
行
環
球
現
金
管
理
客
戶
關
係
總
裁

荷
蘭
銀
行
消
費
金
融
作
業
管
理
部
主
管

無
無

無
無

無

澳
盛

(台
灣

)商
業
銀

行

松
山
分
行
經
理

許
育
禎

10
2.

8.
23

0
0

0
0

0
0

東
海
大
學

 經
濟
系

匯
豐

(台
灣

)銀
行
個
人
金
融
總
處

桃
園
分
行

 經
理

板
橋
分
行

 經
理

台
北
分
行

 經
理

無
無

無
無

無

個
人
金
融
總
處
長

潘
柏
迪

10
1.

9.
18

0
0

0
0

0
0

In
di

an
 In

st
itu

te
 o

f M
an

ag
em

en
t B

an
ga

lo
re

碩
士

花
旗
銀
行
泰
國
消
費
金
融
業
務
負
責
人

花
旗
銀
行
台
灣
信
用
卡
行
銷
企
劃
暨
業
務
處
負
責

人 露
華
濃
印
度
行
銷
業
務
總
監

無
無

 
無

 
無

 
無

 

財
務
長

黃
瓊
華

10
1.

9.
18

0
0

0
0

0
0

美
國

U
ni

ve
rs

ity
 o

f M
iss

ou
ri 

Co
lu

m
bi

a
碩
士

美
國
銀
行
台
灣
財
務
部
副
總
經
理

花
旗
銀
行
台
灣
財
務
管
理
部
經
理

無
 

無
 

無
 

無
 

無
 

營
運
長

To
ny

 C
ol

in
 

Ta
ps

al
l

10
1.

9.
18

0
0

0
0

0
0

IT
IL

(資
訊
管
理
服
務

)證
書
及

Fo
un

da
tio

n 

Ce
rt

i!
ca

te
 in

 IT
-S

er
vi

ce
 M

an
ag

em
en

t證
書

澳
盛
銀
行
東
北
亞
歐
洲
暨
美
國
區
資
訊
處
主
管

無
 

無
 

無
 

無
 

無
 

風
控
長

劉
婉
蘭

10
2.

5.
20

0
0

0
0

0
0

Ci
ty

 U
ni

ve
rs

ity
 o

f H
on

g 
Ko

ng
碩
士

澳
盛
銀
行
亞
太
地
區
金
融
機
構
及
交
易
市
場
信
用

風
險
主
管

無
 

無
 

無
 

無
 

無
 

總
稽
核

鄭
大
榮

10
1.

12
.1

1
0

0
0

0
0

0

美
國

So
ut

he
rn

 M
et

ho
di

st
 U

ni
ve

rs
ity
碩
士

匯
豐
銀
行
台
灣
稽
核
處
總
稽
核

匯
豐
銀
行
中
國
全
球
金
融
處
主
管

無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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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盛

(台
灣

)商
業
銀

行

北
屯
分
行
經
理

柯
忠
榮

10
2.

4.
8

0
0

0
0

0
0

中
山
大
學

 管
理
學
院

 

高
階
經
營
碩
士
學
程

澳
盛
銀
行
，
個
人
金
融
總
處
，
北
屯
分
行
經
理

花
旗
銀
行
，
財
富
管
理
業
務
部

 副
理

無
無

 
無

 
無

 
無

 

澳
盛

(台
灣

)商
業
銀

行

彰
化
分
行
經
理

黃
筱
青

10
2.

4.
8

0
0

0
0

0
0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農
學
院
學
士

澳
盛
銀
行
，
分
行
客
戶
服
務
部
，
協
理

荷
蘭
銀
行
，
分
行
客
戶
服
務
部
，
協
理

花
旗
銀
行
，
客
戶
服
務
部
，
襄
理

無
 

無
 

無
 

無
 

無
 

澳
盛

(台
灣

)商
業
銀

行

臺
南
分
行
經
理

莫
素
芬

10
2.

4.
8

0
0

0
0

0
0

美
國

Ci
ty

 U
ni

ve
rs

ity
 o

f S
ea

tt
le
企
業
管
理
碩
士

澳
盛
銀
行
，
個
人
金
融
總
處
，
台
南
分
行
經
理

花
旗
銀
行
，
台
南
分
行
協
理

無
 

無
 

無
 

無
 

無
 

澳
盛

(台
灣

)商
業
銀

行

高
雄
分
行
經
理

林
傳
崇

10
2.

4.
8

0
0

0
0

0
0

台
灣
大
學
商
學
碩
士

澳
盛
銀
行
，
個
人
金
融
總
處
，
高
雄
分
行
經
理

花
旗
銀
行
，
財
富
管
理
業
務
部

 協
理

無
 

無
 

無
 

無
 

無
 

澳
盛

(台
灣

)商
業
銀

行

北
高
雄
分
行
經
理

葉
錦
興

10
2.

4.
8

0
0

0
0

0
0

義
守
大
學
管
理
研
究
所
碩
士

澳
盛
銀
行
，
個
人
金
融
總
處
，
北
高
雄
分
行
經
理

匯
豐
銀
行
，
個
人
金
融
總
處
，
民
生
分
行
，

財
富
管
理
理
財
業
務
協
理

無
無

無
無

無

澳
盛

(台
灣

)商
業
銀

行

鳳
山
分
行
經
理

邱
靖
芬

10
2.

4.
8

0
0

0
0

0
0

文
化
大
學

 商
學
士

澳
盛
銀
行
，
個
人
金
融
總
處
，
鳳
山
分
行
經
理

花
旗
銀
行
，
財
富
管
理
業
務
地
區

 資
深
副
理

無
無

無
無

無

註
1：

 台
北
市
澳
洲
紐
西
蘭
商
會
理
事
長
、
澳
大
利
亞
和
新
西
蘭
銀
行

(中
國

)有
限
公
司
非
執
行
董
事
。

澳
盛

(台
灣

)商
業
銀

行

信
義
分
行
經
理

洪
啟
智

10
2.

4.
8

0
0

0
0

0
0

淡
江
大
學

 國
際
研
究
學
院

歐
洲
研
究
所

澳
盛
銀
行
，
個
人
金
融
總
處
，
信
義
分
行
經
理

花
旗
銀
行
，

 財
富
管
理
業
務
部

 經
理

無
 

無
 

無
 

無
 

無
 

澳
盛

(台
灣

)商
業
銀

行

松
江
分
行
經
理

蕭
哲
霖

10
2.

4.
8

0
0

0
0

0
0

交
通
大
資
訊
管
理
研
究
所

澳
盛
銀
行
，
信
義
分
行
，
協
理

 

澳
盛
銀
行
，
投
資
顧
問
部
，
副
理
花
旗
銀
行
，
板

橋
分
行
，
襄
理

無
 

無
 

無
 

無
 

無
 

澳
盛

(台
灣

)商
業
銀

行

板
橋
分
行
經
理

徐
文
華

10
2.

4.
8

0
0

0
0

0
0

逢
甲
大
學

 商
學
士

澳
盛
銀
行
，
個
人
金
融
總
處
，
板
橋
分
行
經
理

花
旗
銀
行
，
台
北
分
行
協
理

無
 

無
 

無
 

無
 

無
 

澳
盛

(台
灣

)商
業
銀

行

桃
園
分
行
經
理

陳
韋
呈

10
2.

4.
8

0
0

0
0

0
0

東
海
大
學

 文
學
院

 歷
史
學
系
碩
士
班

澳
盛
銀
行
，
個
人
金
融
總
處
，
桃
園
分
行
經
理

花
旗
銀
行
，
財
富
管
理
部
副
理

無
無

無
無

無

澳
盛

(台
灣

)商
業
銀

行

竹
北
分
行
經
理

劉
銀
泰

10
2.

8.
23

0
0

0
0

0
0

美
國
奧
克
拉
荷
馬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碩
士

澳
盛
銀
行
，
個
人
金
融
總
處
，
台
中
分
行
經
理

渣
打
銀
行
，
財
富
管
理
業
務
部

 經
理

花
旗
銀
行
，
財
富
管
理
業
務
部

 副
理

無
無

無
無

無

澳
盛

(台
灣

)商
業
銀

行

臺
中
分
行
經
理

林
啟
仁

10
2.

4.
8

0
0

0
0

0
0

東
海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學
系

澳
盛
銀
行
，
個
人
金
融
總
處
，
彰
化
分
行
經
理

台
新
銀
行
，
財
富
管
理
事
業
處
二
區

大
雅
分
行
經
理

無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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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酬金級距表

給付本行各個董事酬金級距

董事姓名 

前四項酬金總額 (A+B+C+D)
前七項酬金總額

(A+B+C+D+E+F+G)

本行
財務報告內所有
公司 (I)

本行
財務報告內所有
公司 (J)

低於 2,000,000元 徐善可 /蔡慧明 不適用 徐善可 /蔡慧明 不適用

2,000,000元 (含 )∼ 5,000,000元

5,000,000元 (含 )∼ 10,000,000元
Tony Colin 
Tapsall、
劉宏瑞

不適用

10,000,000元 (含 )∼ 15,000,000元 劉婉蘭 不適用

15,000,000元 (含 )∼ 30,000,000元 經天瑞 不適用

30,000,000元 (含 )∼ 50,000,000元

50,000,000元 (含 )∼ 100,000,000元

100,000,000元以上

總計 2人 不適用 6人 不適用

2.監察人之酬金及酬金級距表： 本行並無給付酬金予監察人。

（
三
）
最
近
年
度
支
付
董
事
、
監
察
人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1.
董
事

(含
獨
立
董
事

)之
酬
金
及
酬
金
級
距
表

(1
) 董
事

(含
獨
立
董
事

)之
酬
金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基
準
日
：

10
2.

12
.3

1

職
 稱

姓
名

董
事
酬
金

A、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
)

兼
任
員
工
領
取
相
關
酬
金

A、
B、

C、
D
、

E、
F
及

G
等

七
項
總
額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
)
有
無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酬
金

報
酬

(A
)

退
職
退
休

金 (B
)

盈
餘
分
配

之
酬
勞

(C
)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含

車
馬
費

)

(D
)

薪
資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E
) 

退
職
退
休

金 (F
)

盈
餘
分
配
員
工
紅
利

(G
)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得
認

購
股
數

(H
)

取
得
限

制
員
工

權
利
新

股
數

本 行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行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行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行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行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行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行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行

合
併
報
表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行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行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行

合 併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現 金 紅 利 金 額

股 票 紅 利 金 額

現 金 紅 利 金 額

股 票 紅 利 金 額

董
事
長

布
樂
達

(A
lis

ta
ir 

M
ar

sh
al

l 

Bu
llo

ch
)

3,
00

0
不 適 用

0
不 適 用

0
不 適 用

0
不 適 用

0.
17

06
不 適 用

54
,4

19
不 適 用

1,
22

4
不 適 用

0
0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0
不 適 用

0
不 適 用

3.
33
％

不 適 用
無

董
事

Ch
ris

to
ph

er
 R

ob
in

 P
ag

e 

（
註
：

10
2/

8/
16
解
任
）

董
事

M
ar

k 
Pe

te
r H

an
d

（
註
：

10
2/

8/
17
委
任
）

董
事

劉
宏
瑞

（
註
：

10
2/

5/
19
解
任
）

董
事

劉
婉
蘭

（
註
：

10
2/

5/
20
委
任
）

董
事

To
ny

 C
ol

in
 Ta

ps
al

l

董
事

經
天
瑞

獨
立
董
事

徐
善
可

獨
立
董
事

蔡
慧
明



參、公司治理報告 2928

註 1：總經理及副總經理姓名應分別列示，以彙總方式揭露其領取各項酬金金額。

註 2：係填列最近年度總經理及副總經理薪資、職務加給、離職金。

註 3：係填列最近年度總經理及副總經理各種獎金、獎勵金、車馬費、特支費、各種津貼、宿舍、配車等實物提供及其他報酬金額。如提

供房屋、汽車及其他交通工具或專屬個人之支出時，應揭露所提供資產之性質及成本、實際或按公平市價設算之租金、油資及其他

給付。本年度司機薪酬共計新台幣 2,472仟元，不計入上表酬金。

註 4：係填列最近年度盈餘分配議案股東會前經董事會通過擬議配發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員工紅利金額（含股票紅利及現金紅利），若無

法預估者則按去年實際配發金額比例計算今年擬議配發金額。

註 5：係指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總經理及副總經理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得認購股數 (不包括已執行部分 )。

*本表所揭露酬金內容與所得稅法之所得概念不同，故本表目的係作為資訊揭露之用，不作課稅之用。

(2) 酬金級距表

給付本行各個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
級距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姓名

本行 (註 1) 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

低於 2,000,000元 - -

2,000,000元 (含 )∼ 5,000,000元 鄭大榮 不適用

5,000,000元 (含 )∼ 10,000,000元
周卉英、黃瓊華、Tony Colin Tapsall、

劉宏瑞、黃瓊慧、倪慧馨
不適用

10,000,000元 (含 )∼ 15,000,000元 陳富蘭、李建業、潘柏迪、劉婉蘭 不適用

15,000,000元 (含 )∼ 30,000,000元 陳國榮、經天瑞 不適用

30,000,000元 (含 )∼ 50,000,000元 - -

50,000,000元 (含 )∼ 100,000,000元 - -

100,000,000元以上 - -

總計 13人 -人

註 1：本公司給付每位總經理及副總經理各項酬金總額，於所歸屬級距中揭露總經理及副總經理姓名。

4. 配發員工紅利之經理人姓名及配發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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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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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一 ) 董事會運作情形：

102年度董事會開會 8次 (A)，董事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列）席
次數Ｂ

委託出席次
數

實際出（列）席率
(%)【Ｂ /Ａ】

備註

董事長

澳商澳盛銀行集
團代表人：布樂
達 (Alistair Marshall 
Bulloch)

6 2 75%

董事

澳 商 澳 盛 銀 行
集 團 代 表 人：
Christopher Robin 
Page

3 1 75%
舊任，102.08.16
解任。

董事
澳商澳盛銀行集
團 代 表 人：Mark 
Peter Hand

2 1 50%
新任，102.8.17
就任。

董事
澳商澳盛銀行集團
代表人：劉宏瑞

2 0 100%
舊任，102.05.19
解任。

董事
澳商澳盛銀行集團
代表人：劉婉蘭 

6 0 100%
新任，102.05.20
就任。

董事
澳商澳盛銀行集團
代表人：經天瑞

8 0 100%

董事
澳商澳盛銀行集
團 代 表 人：Tony 
Colin Tapsall

6 1 75%

獨立董事
澳商澳盛銀行集團
代表人：徐善可

3 0 100% 102.09.27就任。

獨立董事
澳商澳盛銀行集團
代表人：蔡慧明

2 1 66.67% 102.09.27就任。

(四 ) 本行及合併報告所有公司於最近二年度支付本行董事、監察人、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總額占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並說明給
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及與經營績效及
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本公司於 102 年度所支付之董事、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總額為新臺幣 156,000 仟元 , 

佔 102 年度稅後純益之 8.87% 。

本公司酬金政策係依公司經營績效、目前及未來營運風險，並考量市場薪酬水準、個人

職級責任及績效表現以決定其薪酬。固定薪酬每年依公司預算、市場競爭力及個人績效表現

決定，變動薪酬則依公司策略及目標訂立考核標準，根據公司及個人達成度核發績效獎金或

業績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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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或監察人參與董事會運作情形：

1.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本行尚未設置審計委員會，惟將於本屆董事監察
人任期屆滿前設置審計委員會以符合相關之規定並強化本行之公司治理。

2.監察人參與董事會運作情形：

102年度董事會開會 8次（A），監察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列席次數
（Ｂ）

實際列席率 (%)
（Ｂ /Ａ）(註 )

備註

監察人
Douglas Farrell 

Stolberg
5 62.5%

新任，於 102.2.18
就任。

監察人
Wong Yuk Sheung, 

Megan
6 75%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一）監察人與銀行員工及股東之溝通情形（例如溝通管道、方式等）：

本行監察人由本行之單一股東澳商澳盛銀行集團指派，其與股東均有定期及

不定期會議討論本行整體營運狀況以確保股東之權益受到保障。另外，監察

人與本行員工可透過法務處溝通聯絡。

（二）監察人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例如就銀行財務、業務狀況進

行溝通之事項、方式及結果等）：

監察人透過稽核單位定期提供之稽核報告，了解公司營運狀況及稽核情形，

並定期列席參與董事會，就銀行財務狀況及內部稽核執行狀況，進行了解，

監察人亦可透過電話、郵件等各種方式與會計師進行溝通。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證交法第 14條之 3所列事項暨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

聲明之董事會議決事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獨立董事意

見及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無。

二、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

原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

屆次 議案內容 姓名 應利益迴避原因 參與表決情形

102.4.16
第 1屆董事會
第五次會議

解任風險管理總
處主管及選任劉
婉蘭擔任風險管
理總處主管

劉宏瑞 為風險管理總處主管

關係人自行迴避未
參與表決，本案經
其餘全體出席董事
同意照案通過。

102.6.11
第 1屆董事會
第六次會議

信用核決權限授
權案

劉婉蘭 為風險管理總處主管

關係人自行迴避未
參與表決，本案經
其餘全體出席董事
同意照案通過。

102.11.1
第 1屆董事會
第二次臨時董事會

經理人報酬及績
效獎金案

經天瑞
劉婉蘭

經天瑞董事為總經
理、劉婉蘭董事為風
險管理總處主管

關係人自行迴避未
參與表決，本案經
其餘全體出席董事
同意照案通過。

三、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例如設立審計委員會、提昇資訊透明

度等）與執行情形評估：

為提升資訊透明度，每次董事會開會前，均確保董事及監察人充分獲取開會所需

要之資訊，總經理並於每季董事會中，提供本國政經發展狀況供董事會成員參

考。本公司為邁向提昇資訊透明之目標，亦已在公開資訊觀測站即時揭露公司相

關資訊以提供投資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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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銀行業治理實務守則之差異情形與原
因： 

項目 運作情形 與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一 )銀行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1.銀行處理股東建議或糾紛等問題之方式。

2.銀行掌握實際控制銀行之主要股東及主

要股東之最終控制者名單之情形。

3.銀行建立與關係企業風險控管機制及防

火牆之方式。

1.本行目前為單一股東 (即澳商澳盛銀行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之公司。股東

之建議及問題均由董事會審慮，本行董

事長、總經理均審慎處理並確實回覆股

東所提之建議及問題。

2.本行均能實際掌握公司主要股東及主要

股東之最終控制者名單。

3.本行與關係企業已建立適當風險控管機

制；各公司人員、財務、資產之管理皆

各自獨立運作，以杜絕非常規交易。

無顯著差異。

(二 )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1.銀行設置獨立董事之情形。

2.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獨立性之情形。

1.本行已於 102年 9月 27日由本行之單一

股東指派兩位獨立董事。

2. 本行簽證會計師事務所為國際知名會計

師事務所，簽證會計師與本公司無利害

關係，具有專業性及獨立性。

無顯著差異。

(三 )建立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之情形

本行風險管理、人事及經理部門依業務性

質掌握相關利害關係人之資訊，並作為與

利害關係人溝通之管道，保持充分溝通，

並依循法令及本於誠信原則妥為處理。

無顯著差異。

(四 )資訊公開

1.銀行架設網站，揭露財務業務及本行公

司治理資訊之情形。

2.銀行採行其他資訊揭露之方式 (如架設

英文網站、指定專人負責銀行資訊之蒐

集及揭露、落實發言人制度、法人說明

會過程放置銀行網站等 )。

1.本行已架設網站 anz.tw，載有公司簡介

與重大業務及財務資訊，另公司均按規

定將公司治理資訊相關資訊揭露在公開

資訊觀測站上，並在公司網站上做連結，

股東或投資人可自行至該網址查詢。

2. 本行已指定相關部門負責公司資訊之蒐

集及揭露。

無顯著差異。

(五 )銀行設置提名或其他各類功能委員會

之運作情形
本行未設置審計、提名或薪酬委員會。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之 4，本行維持監

察人制度。公司未來將視營運規模及業務

所需檢討設立相關功能性委員會。

二、監察人列席董事會如有陳述意見，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董事會

決議結果以及銀行對監察人陳述意見之處理：

日期及期別 議案內容 有監察人陳述意見者
銀行對監察人陳述意見之
處理、董事會決議結果

102.03.01第一屆第四次
董事會

1.通過本行代理總行
所發行境外結構型商
品，負連帶責任案

監 察 人 Douglas 
Stolberg提請說明
議案相關內容

經理部門充分說明，且
各案均為無異議通過。

102.11.01第一屆第二次
臨時董事會

1.申請核准人民幣衍
生性金融商品案

2.通過貴金屬遠期（現
金結算）商品案

監 察 人 Wong Yuk 
Sheung, Megan 提
請說明議案相關內
容

經理部門充分說明，且
各案均為無異議通過。

102.12.09第一屆第八次
董事會

1.通過 103年年度預
算案

監 察 人 Wong Yuk 
Sheung, Megan 提
請說明議案相關內
容

經理部門充分說明，且
經無異議通過。

(三 ) 依銀行業治理實務守則規定揭露之項目：

本行自 102年 9月 27日成為公開發行公司起，即依公開發行公司相關規定於公開資訊

觀測站公告本行財務、業務及內部人之持股情形等公司治理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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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履行社會責任情形：

項目 運作情形

一、落實推動公司治理

（一）銀行訂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或制
度，以及檢討實施成效之情形。

（二）銀行設置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專
（兼）職單位之運作情形。

（三）銀行定期舉辦董事、監察人與員
工之企業倫理教育訓練及宣導事
項，並將其與員工績效考核系統
結合，設立明確有效之獎勵及懲
戒制度之情形。

（一）本行遵循澳盛銀行集團相關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並定期推動
相關措施。

（二）本行並未設置專責單位專門負責推動社會責任政策或制
度，惟全行各單位均參與推動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之政策及
制度。

（三）本行定期舉辦各種教育訓練宣導企業倫理及社會責任事
宜。

二、發展永續環境

（一）銀行致力於提升各項資源之利用
效率，並使用對環境負荷衝擊低
之再生物料之情形。

（二）銀行依其產業特性建立合適之環
境管理制度之情形。

（三）設立環境管理專責單位或人員，
以維護環境之情形。

（四）銀行注意氣候變遷對營運活動之
影響，制定公司節能減碳及溫室
氣體減量策略之情形。

（一）本行對內部員工致力提倡環保節能及環境保護，鼓勵同仁
在不使用時關閉燈光及設備 (如：電腦、螢幕、印表機、
影印機⋯)，利用會議室科技 (如投影機、視訊設備⋯)減
少紙張的使用，減少辦公室的紙張消耗，包含在列印前先
思考其必要性，包含一張紙可列印多頁、雙面列印、非敏
感性資料的紙張回收前先利用做為便條紙等。

（二）本行均遵循集團之規範。澳盛銀行集團年度目標分別著重：
溫室效應、能源、廢棄物、水資源、紙張及排碳等。

（三）澳盛銀行集團設有專責之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單位，本行內部則由總務處負責環境管理相關事宜。

（四）澳盛銀行集團於國際間長期投入環境關懷，並經常獲選道
瓊永續發展指數評為全球最為永續發展的銀行之一。「道
瓊永續發展指數」主要評估企業管理的實踐，評估範圍涵
蓋企業管理、風險控管、客戶關係、品牌管理、人力資源、
企業社區回饋、減緩氣候變化及環境保護的各方面的表
現，澳盛銀行在此方面的努力得到國際高度的肯定。

本行推動環境守護行動，以長期承諾為立足點，結合政府
部門與台灣環保團體之力量，透過參與及倡議行動展現企
業社會責任、帶領大眾認知水資源暨海洋守護之重要性。
100年在高雄旗津為首站，藉由宣導、教育、活動等方式
號召全民關心台灣海岸，具體實現環境守護之企業公益目
標、成為台灣的水資源暨海洋之守護者。「守護台灣海岸
線 - 澳盛銀行海洋日」公益活動於高雄市旗津水舞廣場及
旗津海岸舉行。邀請社會大眾超過 1000人參與淨灘行動，
身體力行守護台灣海岸生態環境。

項目 運作情形 與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六 )請敘明本行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銀行業公司治理運作守則」之差異情形及原因：本行目前所實施之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係

符合「銀行業公司治理運作守則」，並無顯著差異。

(七 ) 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員工權益、僱員關懷、投資者關係、利益相關者權益、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

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行情形、客戶政策之執行情形、銀行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對政黨、利害關係

人及公益團體所為之捐贈情形等）：

1.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本行除將各項進修資訊提供各董事及監察人參酌外，並配合董事及監察人個別意願報名參加相關進修課

程。

2.董事出席及監察人列席董事會狀況：本行董事出席及監察人列席董事會狀況良好，董事平均出席率達 75%，監察人平均出席率約達

六成。

3.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行情形：本行設有風險管理委員會，根據董事會核定之風險管理政策，掌理及審議本行各項風險

管理執行情形，並設置風險管理處，建立本行風險管理機制並定期監控及陳報，以定性與定量方式衡量整體信用、市場與作業等風

險，確認各項控管成效，適時調整各項風險控制措施，以確保銀行經營之安全並進而增進經營績效。

4.保護消費者或客戶政策之執行情形：本行於訂立商品申請書、定型化契約時，皆以金管會制訂之範本作為本行定型化契約之主要架

構，並本誠信及平等互惠原則，確實遵循各項業務主管機關訂定之相關法規、個人資料保護法、消費者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此

外，本行設有客戶服務專線 (02)2778-9999受理客戶處理各項銀行業務及諮詢事宜，並追蹤其後續處理情形。

5.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本行董事對於有利害關係議案之迴避均依規定執行。

6.除依法應由董事會行使之權利外，董事會已將全部其他權利、義務及責任授予各委員會及總經理進行日常業務之管理、經營及控制。

董事會要求由總經理及各委員會、各部門於每次董事會議時報告公司營運狀況且有適當之資訊通報程序以確保董事會得採取必要行

動。

7.銀行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本行之母公司已為集團之董事及監察人投保相關責任保險。

(八 )如有公司治理自評報告或委託其他專業機構之公司治理評鑑報告者，應敘明其自評（或委外評鑑）結果、主要缺失（或建議）事

項及改善情形：無。

(五 )銀行如有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者，應揭露其組成、職責及運作
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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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運作情形

(5) 102年 11月發動澳盛銀行全體員工參與由世界展望會所
發起的菲律賓海燕颱風捐款活動，為期 3周的員工捐款
活動，共號召近百位同仁響應愛心捐款。

(6) 102年 12月於五鉄秋葉原站前廣場，打造全台最大立體
聖誕卡片，並邀請澳盛銀行卡友響應刷卡捐款活動，支
持「伊甸弱勢孩童 -幫助孩童吃飽飽長高高」愛心計畫，
一同守護弱勢孩童健康成長。

四、加強資訊揭露

（一）銀行揭露具攸關性及可靠性之企
業社會責任相關資訊之方式。

（二）銀行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揭露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情形。

（一）本行於每年年報的營運概況中，揭露企業社會責任等相關
資訊。

（二）由本行公共事務處負責對內、對外之溝通事宜，為企業社
會責任相關訊息之主要窗口暨發言單位。

五、銀行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訂有本身之企業社會責任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
與所訂守則之差異情形：不適用。

六、其他有助於瞭解企業社會責任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 (如公司對環保、社區參與、社會貢獻、社會服務、
社會公益、消費者權益、人權、安全衛生與其他社會責任活動所採行之制度與措施及履行情形）：詳
上述各欄。

七、銀行產品或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如有通過相關驗證機構之查證標準，應加以敘明：無。

項目 運作情形

三、維護社會公益

（一）銀行遵守相關勞動法規及尊重國
際公認基本勞動人權原則，保障
員工之合法權益及雇用政策無
差別待遇等，建立適當之管理方
法、程序及落實之情形。

（二）銀行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
環境，並對員工定期實施安全與
健康教育之情形。

（三）銀行建立員工定期溝通之機制，
以及以合理方式通知對員工可
能造成重大影響之營運變動之
情形。

（四）銀行制定並公開其消費者權益政
策，以及對其產品與服務提供透
明且有效之消費者申訴程序之
情形。

（五）銀行與供應商合作，共同致力提
升企業社會責任之情形。

（六）銀行藉由商業活動、實物捐贈、
企業志工服務或其他免費專業
服務，參與社區發展及慈善公益
團體相關活動之情形。

（一）本行遵守勞動法令相關規定，保障員工權益，並建立平等
之工作環境，落實報酬、雇用條件、訓練及升遷機會之平
等。員工相關權利義務及規定均載明在員工手冊；若有任
何更動及修訂，將透過內部網站及電子郵件公告。

（二）本行定期對員工施行各項勞安訓練與講習，並訂定「員工
年度體檢計畫」，定期實施員工健康檢查。此外，本行提
供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對於員工就業場所環境安
全、避難、急救、醫療等提供必要之設施，並定期實施員
工健康檢查及辦理安全與健康之教育訓練。

（三）本行透過內部電子郵件及網站平台，使員工獲得經營管理
活動和決策等資訊，並以合理方式通知對員工可能造成重
大影響之營運變動，讓所有員工能夠即時掌握公司最新消
息。

（四）本行產品與服務等資訊均公佈在官方網站上，客戶亦可透
過分行及客服中心查詢相關產品與服務訊息，同時透過上
述這些管道進行申訴，相關諮詢及服務電話：24小時電話
理財服務中心 (信用卡和銀行業務 )：02-2778-9999。

（五）本行與供應商間之合約均會要求供應商同意確認知悉：澳
盛銀行集團忠誠堅持與環境表現，道德表現及社會表現均
為高標準之服務提供者合作；及供應商必須遵循本行於官
方網站發布之供應商行為守則 (Supplier code of practice)與
本行告知供應商之相關規定。

（六）本行對於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不遺餘力：

(1) 100年與台灣世界展望會攜手舉辦「歡樂學園 快樂上學
去 愛心助學嘉年華」公益募款活動，為大台北與大高雄
區弱勢學子募款助學。

(2) 101年於淡水八里左岸舉行「愛‧健康 母親節暨親子
樂活健走」員工活動，除了邀請員工與家人樂活健走，
更邀請多家公益團體至現場擺攤義賣，當日義賣收入全
數歸於公益團體。

(3) 102年福委會舉辦「Love Taiwan, Love Mom 澳盛家庭日」
活動，以「感恩母親、在地關懷、環保公益」為主軸舉
辦家庭日活動，並於行內大樓舉辦跳蚤市場，所有義賣
金額全數捐給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作為公益之
用。

(4) 澳盛銀行集團自 92年於全球推動「MoneyMinded理財
通」金融理財教育，102年於台灣正式展開，由受過專
業訓練的澳盛銀行員工義務擔任課程講師，搭配實用以
及與家庭生活連結的個案討論，帶領台灣民眾提升金錢
管理技巧，妥善規劃未來，迎向財務健康的幸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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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運作情形

（四）銀行為落實誠信經營所建立之
有效會計制度、內部控制制度
之運作情形，以及內部稽核人
員查核之情形。

（四）本行訂有嚴謹之會計制度及設有專責會計單位，財務報告均
經簽證會計師查核以確保其符合法令及公允性。此外，為合
理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及作為檢討修正之依
據，本行建立自行查核制度。本行亦依據「金融控股公司及
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之規定及董事會核定
之年度查核計畫，由獨立專責之內部稽核單位定期對各項內
部控制及會計制度之遵循情形辦理查核，如有發現查核缺失，
亦將積極督導及追蹤受查單位進行必要之改善。

三、銀行建立檢舉管道與違反誠信經
營規定之懲戒及申訴制度之運作
情形。

本行於員工手冊中訂有相關申訴程序，針對不當言行之舉發可透過
各種方式。此外，依據本行告發人保護管理辦法，若員工發現任何
的欺騙、貪污、不法或不道德之行為時，可以隨時向告發人保護單
位舉發。

四、加強資訊揭露

（一）銀行架設網站，揭露誠信經營
相關資訊情形。

（二）銀行採行其他資訊揭露之方式
（如架設英文網站、指定專人
負責公司資訊之蒐集及揭露放
置公司網站等）。

本行已架設對外網站 anz.tw，將依據相關法規揭露誠信經營相關資
訊，定期進行更新。此外亦會透過新聞發佈等方式，讓社會大眾暸
解本行營運情況。本行相關內部規章均揭露於內部行員網站，俾利
其隨時查詢及遵循。

五、銀行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訂有本身之誠信經營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訂守則之
差異情形：不適用。

六、其他有助於瞭解銀行誠信經營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 (如銀行對商業往來廠商宣導銀行誠信經營決心、政
策及邀請其參與教育訓練、檢討修正銀行訂定之誠信經營守則等情形）：無。

(八 ) 公司治理守則及相關規章查詢方式：請參閱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 公司治理。

(九 )其他足以增進對銀行公司治理運作情形暸解之重要資訊：無。

(七 ) 銀行履行誠信經營情形及採行措施：

落實誠信經營情形

項目 運作情形

一、訂定誠信經營政策及方案

（一）銀行於規章及對外文件中明示誠
信經營之政策，以及董事會與
管理階層承諾積極落實之情形。

（二）銀行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之
情形，以及方案內之作業程序、
行為指南及教育訓練等運作情
形。

（三）銀行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
時，對營業範圍內具較高不誠
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採行
防範行賄及收賄、提供非法政
治獻金等措施之情形。

（一）本行係依澳盛銀行集團之誠信經營政策從事業務之經營，並
已將該政策納入本行之員工手冊等內部規章中，其中針對反
賄賂、贈品及交際、利益衝突、詐欺與貪污等行為均有詳細
規範。本行經營階層均於各公開場合中宣示秉持誠信經營之
原則經營本行，並負責將相關誠信經營政策落實於銀行業務
活動之中，要求全體同仁切實遵行。

（二）本行已將違背誠信行為列為不當行為，並在員工手冊中清楚
載明不當行為之處理方式，以及員工申訴之程序。本行設有
線上教育系統對員工進行相關線上教育訓練，除新進同仁須
在入行後立即接受相關教育訓練外，亦會不定期要求員工利
用線上課程進行覆訓，以期提升員工對於違背誠信行為之認
知。

（三）本行之員工手冊中，針對反賄賂、贈品及交際、詐欺與貪污
等行為均有詳細規範。其中「反賄賂」規定本行員工不得參
與任何賄賂行為或對內部施予不當之壓力、收受賄賂或任憑
本行決策遭受不良勢力左右等；「贈品及交際」要求員工遵
守本行禮品、交際及捐獻之記錄及核准規範等；「詐欺與貪
污」規範如發現或懷疑有詐欺之可能，員工應立即向部門主
管通報或與營運風險經理聯絡等。

二、落實誠信經營

（一）銀行商業活動應避免與有不誠信
行為紀錄者進行交易，並於商
業契約中明訂誠信行為條款之
情形。

（二）銀行設置推動企業誠信經營專
（兼）職單位之運作情形，以
及董事會督導情形。

（三）銀行制定防止利益衝突政策及提
供適當陳述管道運作情形。

（一）本行遴選往來廠商均秉持公平且透明原則，防止與不適任廠
商進行合作，如合作廠商涉及不誠信行為，本行得終止合
約。此外，本行亦於相關商業合約中訂有反賄賂與貪腐行為
條款及誠信條款，例如：廠商應遵守銀行法、洗錢防制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消費者保護法及其他法令之規定等，且約
定往來廠商必須遵循本行之供應商行為守則 (Supplier code 
of practice)與本行告知往來廠商之相關規定。

（二）有關企業誠信經營政策之執行，係由各單位於其職能掌理範
圍內落實之，並由各部門負責事件反映管理，提供管理團隊
決策施行及董事會督導之用。

（三）本行已建置利害關係人查詢機制，以確保與關係人交易時，
其條件符合相關法令規定。本行董事會中董事或其代表法人
均依規定對會議事項之利害迴避條款。此外，本行之員工手
冊及「行為及道德準則」亦有利益衝突之防範政策及陳述管
道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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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部控制制度應加強事項及改善計畫

應加強事項 改善措施 預定完成改善時間

一、在台分行提供海外金融商品 (零息結

構債商品 )服務，有提供非總行或海

外聯行發行之衍生性金融商品服務之

情事。

強化本行銷售金融商品及提供金融諮詢服

務的作業流程，並將違法銷售或提供海外

金融商品之禁止事項，將入員工教育訓練

及員工守則應遵循事項 (Boundary List)。

101年 12月 22日已完成改善。

二、分行辦理外匯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 (雙

幣超利帳戶 DCI)，尚未經央行許可辦

理該項業務。

進行流程改造及系統管控、加強內部人員

的訓練及規範。相關業務僅得由取得央行

許可之總行辦理。

102年 1月 11日已完成改善。

三、出售不良債權作業未訂定相關政策規

範及作業流程，且申報本會單一申報

窗口資料屢有不正確情形。

本行已詳細修訂及補正相關作業流程於

「逾期帳戶催收作業流程」之第 5.12章及

附錄 14以供日後出售不良債權之遵循依

據。

102年 1月 25日已完成改善。

四、制度面雖已訂有「放款作業處理程序」

作為利率定價核准之依據，經查利率

定價作業規範對放款利率計算方式並

未包括營運成本、預期風險損失及個

案合理利潤，亦未訂定加減碼調整因

素之標準。

企業放款利率定價政策訂定放款利率訂價

計算方式除包括資金成本外，並納入營運

成本、預期風險損失成本及合理利潤因素。

另訂立放款定價加減碼調整因素項目、標

準及核定權限。

董事會業已通過，於 103年 4月 5日實施。

五、資訊部門相關缺失：

少數主機使用廠商不再被提供服務的

系統軟體。如 Windows 2000, MS-SQL 

7, MS-SQL 2000 和 Oracle 9i。資訊部門

之特殊權限使用者帳號控管缺失。

1.資訊部門業已編列預算及提出更新計畫。

2.改進特殊權限帳號使用控管流程和定期

審核程序，以確保特殊權限帳號控管之

完整。並加強資訊人員教育訓練。

1.已部分完成，預定 104年 12月 15日完成。

2.102年 8月 15日已完成改善。

六、企業金融風險相關缺失：有四家客戶，

未能依銀行規定，提供其進出口貿易

之運送單據；企業金融總處未遵循銀

行應收帳款融資規範；客戶重要事件

未完全依銀行規定之格式記錄；部份

客戶信用評等有重新評估之必要。

1.企業金融總處將與相關單位確立相關例

外核准之程序。

2.確實要求遵循銀行應收帳款融資規範，

並加強文件之抽查。

3.企業金融總處依據銀行規定之格式，將

客戶重要信用風險相關事件記錄並完整

保存於客戶授信檔案。

4.確實執行客戶信用評等重估，相關單位

將重新檢視是否其他客戶之信用評需要

重新評估。

1.102年 8月 15日已完成改善。

2.102年 8月 15日已完成改善。

3.102年 8月 15日已完成改善。

4.102年 8月 15日已完成改善。

七、於委外交易系統中，歸屬我國客戶之

資料儲存，系統中並未與國外資料作

成適當區分。部分委外系統，交易室

尚未建立書面之集團內委外服務合

約。

金融市場總處針對委外事項，將建立雙方

之書面合約，載明活動事項、相關責任及

風險管理，並提報區域 /總行管理單位有

關區分我國客戶資料之規範。

預定 103年 7月 15日完成。

(十 )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狀況 

1. 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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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會議名稱 重大決議事項

102.04.16
第一屆第五次
董事會

1.承認 101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案
2.通過信用核決權限案
3.通過國內放款準則案
4.通過市場風險限額案
5.追認申請辦理人民幣衍生性金融商品案
6.通過申請辦理台灣商品衍生性商品業務案
7.通過申請核准其他衍生性金融商品案
8.通過任命本行新任風險管理總處主管案

102.06.11
第一屆第六次
董事會

1.通過信用核決權限授權案
2.通過信貸原則案
3.通過市場風險限額修正案
4.通過年度稽核計畫案
5.通過各項內部規章案
6.通過非營業辦公室申請案

102.06.11
股東會

（由董事會代行股東會決議事項）

1.監察人審查 101年度決算報告
2.承認 101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3.承認 101年度虧損撥補案
4.通過獨立董事報酬案

102.08.16
第一屆第七次
董事會

1.承認 102年上半年度財務報表
2.通過遷移消費金融銀行核心系統案
3.通過「房貸審核及委外廠商控管作業流程」案
4.通過及追認辦理逾期放款及催收款轉銷案
5.通過本行申請辦理股票公開發行案
6.通過任命高級主管及解委任分行經理案
7.通過經營證券業務之內部控制制度
8.通過本行委託他人處理 FATCA相關作業案
9.通過修改組織規章案
10.通過「洗錢防制及反恐怖主義融資準則」案

102.08.29 第一屆第一次臨時董事會 1.通過解委任分行經理案

3. 委託會計師專案審查內部控制制度之審查報告 

本行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頒佈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

第二十八條之規 , 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辦理內部控制制度之查核，並對銀行業申

報主管機關報表資料正確性、內部控制制度及法令遵循主管制度執行情形、備抵呆帳提列政

策之妥適性表示意見。

本年度建議事項 : 無

(十一 )最近二年度違法受處分及主要缺失與改善情形

項次 受處分裁處書 主要缺失 改善情形

1

102.5.14 金 管 銀 外 字 第

10200053430 號函，依銀行法
第 61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應予
糾正

本行出售不良債權作業未訂定相

關政策規範及作業流程，且申報

金管會單一申報窗口資料屢有不

正確情形

本行已詳細修訂及補正相關作業流

程於「逾期帳戶催收作業流程」之

第 5.12章及附錄 14以供日後出售不
良債權之遵循依據。稽核處並已將

出售不良債權作業相關控管要點，

納入 103年度查核範圍。

(十二 )董事會、股東會之重要決議　

基準日：103年 3月 31日

日期 會議名稱 重大決議事項

102.03.01
第一屆第四次
董事會

1.通過本行兼營政府公債證券業務等案
2.通過本行代理總行所發行境外結構型商品，負連帶
責任案

3.通過信用核可案
4.通過市場風險限額等案
5.通過加入 ANZ Designated Business Group案
6.通過變更分行經理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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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董事或監察人對董事會通過重要決議有不同意見且有紀錄或
書面聲明者 (基準日：103年 3月 31日 )：無。

（十四）與財務報告有關人士辭職解任情形 (基準日：103年 3月 31
日 )：無。

四、會計師公費資訊

會計師資訊

會計師事務所名稱 會計師姓名 查核期間 備註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王明志 吳麟 102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金額單位：新臺幣仟元

                                                       公費項目 
         金額級距

審計公費 非審計公費 合計

1 低於 2,000千元   

2 2,000千元（含）∼ 4,000千元  V  V

3 4,000千元（含）∼ 6,000千元

4 6,000千元（含）∼ 8,000千元

5 8,000千元（含）∼ 10,000千元

6 10,000千元（含）以上  V  V

日期 會議名稱 重大決議事項

102.11.01 第一屆第二次臨時董事會

1.通過「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2.通過風險參貸方式分擔所承購之應收帳款債權案
3.通過市場風險準則核准權限修訂案
4.通過經理人報酬及績效獎金案
5.通過解任並委任分行經理案
6.通過資訊中心整合案第一階段
7.通過申請核准人民幣衍生性金融商品案
8.通過貴金屬遠期（現金結算）商品案
9.通過申請授權分行推介結構型商品案

102.12.09 第一屆第八次董事會

1.通過 103年年度稽核計畫案
2.通過 103年年度預算案
3.通過辦理逾期放款及催收款轉銷案
4.通過授權總經理核定個人資料安全維護計劃及執行個人
資料保護法相關事項案

5.通過 Taiwan Discretions Guideline
6.通過任命法令遵循主管案
7.通過核准遷移信用卡作業系統案
8.通過解任並委任分行經理案

102.12.17 第一屆第三次臨時董事會 1.通過保留 10家分行並延展分行復業期限案

103.1.14 第一屆第四次臨時董事會
1.通過任命新任營運管理總處主管案
2.通過解任並委任分行經理案

103.3.5 第一屆第五次臨時董事會 1.通過企業金融及商業金融之“Loan Pricing Policy”案

103.3.25 第一屆第九次董事會

1.承認 102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2.通過 103年年度稽核計畫修正案
3.通過 102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4.通過辦理逾期放款及催收款轉銷案
5.通過市場風險限額增加案
6.通過「銀行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
帳處理準則」修正條文案

7.通過擴展本行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業務案
8.通過「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案
9.通過擴增營業辦公室案
10.通過與商品衍生性連結之結構型商品案
11.通過與股價及 ETF連結之結構型商品案
12.通過申請加入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案
13.通過本行消費金融及私人銀行之相關放款定價政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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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銀行、銀行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
各部門及分支機構主管及銀行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事業對
同一轉投資事業之持股數，並合併計算綜合持股比例 

轉投資事業
本行投資

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副總
經理、協理、各部門及分支機
構主管及銀行直接或間接控制

事業之投資

綜合投資

股數 持股比例 股數 持股比例 股數 持股比例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5,118,750 1.14 % 0 0% 5,118,750 1.14 %

台灣期貨交易所 1,278,711 0.44 % 0 0% 1,278,711 0.44 %

台灣育成中小企業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3,417,440 4.84 % 0 0% 3,417,440 4.84 %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3,750,000 0.28 % 0 0% 3,750,000 0.28 %

陽光資產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156,687 2.61 % 0 0% 156,687 2.61 %

會計師公費資訊

金額單位：新臺幣仟元

會計師事務
所名稱

會計師姓名 審計公費

非審計公費

會計師查核期間 備註
制度設計

工商
登記

人力
資源

其他
（註 2）

小計

安侯建業聯
合會計

王明志

14,745 0 260 0 2,500 2,760
102年 1月 1日
至 12月 31日

註 2：主要
為內部控制
審查吳麟

五、更換會計師資訊：無。 

六、董事長、總經理、負責財務或會計事務之經理人，最
近一年內曾任職於簽證會計師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者：
無。

七、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及依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持有同一銀行已發行有表決權
股份總數超過一定比率管理辦法第十一條規定應申報股
權者，其股權移轉及股權質押變動情形：無。 

八、持股比例占前十大股東間互為關係人資料：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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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本及股份 

(一 )股本來源 

單 位：股 ; 元

年月 發行價格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備註

股數 金額 股數 金額 股本來源 其  他

101.10 10 1,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0 現金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101 年 4月 26日經審一

字第 10100124720號函

102.04 10 2,000,000,000 20,000,000,000 400,000,000 4,000,000,000 現金增資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102年 2月 25日經審一

字第 10100549140號函

102.04 10 2,000,000,000 20,000,000,000 600,000,000 6,000,000,000

發行普通股

600,000,000股

(註 )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102年 2月 25日經審一

字第 10100549140號函

註：本行增資發行新股 600,000,000股予澳商澳盛銀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用以分割受讓澳商澳盛銀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行之主要

營業、資產及負債。

股份種類

核定股本

備註

流通在外股份 未發行股份 合計

普通股 2,000,000,000股 0股 2,000,000,000股 本行股票非屬上市或上櫃股票

肆、募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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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最近二年度每股市價、淨值、盈餘、股利及相關資料  

                                                              年度
                項目

102年 101年

每股市價（註 1）

最高 - -

最低 - -

平均 - -

每股淨值
分配前 10.90 -

分配後 （註 2） -

每股盈餘
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1,734,247 -

每股盈餘 1.01（註 2） -

每股股利

現金股利 - -

無償配股
盈餘配股 - -

資本公積配股 - -

累積未付股利 - -

投資報酬分析（註 1）

本益比 - -

本利比 - -

現金股利殖利率 - -

註 1：本公司非上市或上櫃交易公司，無公開市價可參考，故不適用。

註 2：本公司 102年度盈餘分配議案，尚未經股東會 (董事會代行股東會 )決議通過。

(六 ) 股利政策及執行狀況：

1.股利政策：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本行年度總決算有盈餘時，應於完納一切稅捐、彌補虧損後，先提

法定盈餘公積，次提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應分派至少 0.001%或其他董事會所訂定

更高之百分比為員工紅利。

本行法定盈餘公積之提列及最高現金盈餘分配應依公司法、銀行法及相關法令辦理。特

別盈餘公積，則依其他法令規定提列或由董事會視公司營業之需要提請股東會決議提撥之。

剩餘盈餘之分派金額本行亦得視實際需要由董事會提請股東會決議保留全部或部份盈餘不予

分派。

(二 )股東結構

持股基準日：103年 3月 31日

               股東結構 
 

   數量
政府機構 金融機構 其他法人人 個人 外國機構及外人 合計

人數 1 1

持有股數（股） 2,000,000,000 2,000,000,000

持股比例 100% 100%

(三 )股權分散情形 

每股面額十元                                         持股基準日：103年 3月 31日

持股分級 股 東人數 （人） 持有股數（股） 持股比例（%）

2,000,001以上 1 2,000,000,000 100

合計 1 2,000,000,000 100

(四 ) 主要股東名單   

持股基準日：103年 3月 31日

                                                                         股份
         主要股東名稱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澳商澳盛銀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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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員工分紅及董事、監察人酬勞：

1.銀行章程所載員工分紅及董事、監察人酬勞之成數或範圍：員工紅利之分派請
參閱上述「股利政策」。本行未訂定董事、監察人酬勞分配成數或範圍。

2.本期估列員工紅利及董事、監察人酬勞金額之估列基礎、配發股票紅利之股
數計算基礎及實際配發金額若與估列數有差異時之會計處理：102年度員工紅

利估計，係依公司章程規定計算。估計數與實際配發金額有差異時，列入配發年度損益。

3.董事會通過之擬議配發員工分紅等資訊：

(1)配發員工現金紅利、股票紅利及董事、監察人酬勞金額若與認列費用年度
估計金額有差異者，應揭露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 : 詳如上列「盈餘分配
表」。

(2)擬議配發員工股票紅利金額及其佔本期稅後純益及員工紅利總額合計數之比
例 : 無配發。

(3)考慮擬議配發員工紅利及董事、監察人酬勞後之設算每股盈餘 : 不適用。

4.前一年度員工紅利及董事、監察人酬勞之實際配發情形（如有差異者，其差
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無。

(九 )銀行買回本行股份情形：無。

二、金融債券、特別股、海外存託憑證及員工認股憑證、限
制員工權利新股辦理情形：無。

2.本次股東會擬議股利分配之情形：

澳盛 (台灣 )商業銀行
盈餘分配表

102年度

單位 : 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待彌補虧損 (25,624,534)

加 (減 )：

精算損益本期變動數  22,220,750 

102年度稅後純益 (102/1/1 ~ 102/12/31)  1,758,791,173 

可供分配盈餘 1,755,387,389 

減 :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519,949,992)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 -股票 (1,235,437,390)

期末未分配盈餘 7 

員工紅利：12,132

(七 ) 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
本行因未公開財務預測，無法揭露淨利及每股盈餘等預測性資訊，故不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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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會計師對換股比率合理性之意見 :  三、併購或受讓其他金融機構相關資訊

(一 ) 基本資料

澳商澳盛銀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台分行以民國一○二年四月七日為讓與基準日，將大

部分營業、資產及負債分割讓與澳盛 (台灣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 :新台幣仟元

金融機構名稱 澳商澳盛銀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行及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金融機構地址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7號 12樓

負責人 王植華

實收資本額 5,540,000 （註 2）

主要營業項目 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各項銀行產品及業務

主要產品
承辦各項存款、放款、保證、簽發信用狀、商業匯票之承兌、短期票券之經紀、自營、
簽證及承銷業務、投資公債、外匯匯兌、辦理信用卡及辦理各項信託、財富管理等

最
近
年
度
財
務
資
料
︵
註
1
︶

資產總額 250,725,333

負債總額 241,175,749

股東權益總額 9,549,584

營業收入 8,066,046

營業毛利 （註 2）

營業損益 2,608,112

本期損益 2,193,546

每股盈餘 （註 2）

註 1：本表係澳商澳盛銀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行及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截至 101年 9月 30日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資料。

註 2：(1)依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資料，營業收入為淨收益金額，無營業毛利。

     (2) 澳商澳盛銀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台分行財務報告中之資本額係指專撥營運資金，股東權益總額為總公司的權益總額，無法計算

每股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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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金運用計畫執行情形 

計劃內容與執行情形

本行於民國 101年 10月 16日核准設立，原實收資本總額 100億元，分為 10億股，每

股 10元。 本行為受讓澳盛銀行集團在台分行之大部分營業、資產及負債，並為配合組織架

構調整，於民國 101年 10月 29日經董事會決議提高資本總額至 200億元，分為普通股 20

億股，每股10元，得分次發行；同時通過辦理現金增資40億元及發行新股6億股，每股10元，

計 60億元，以作為受讓澳盛銀行集團在台分行營業、資產及負債之對價。本行以民國 102

年 4月 7日為受讓基準日，受讓澳盛銀行集團在台分行大部分營業、資產及負債。

截至民國 102年 12月 31日止，本行額定及實收股本均為 2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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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業務內容 

（一）各業務別經營之主要業務

1. 企業金融總處

運用集團亞太地區綿密網絡，提供客戶跨區無國界之金融服務。致力提供大型企業、金

融同業及公共機構客戶完善之外匯、衍生性金融商品、固定收益商品、結構型商品、資金管

理、企業融資、貿易融資、及聯貸等客製化商品及服務。

2. 商業金融總處

運用集團亞太地區綿密網絡，提供客戶跨區無國界之金融服務。致力提供中型暨中小型

企業客戶外匯、衍生性金融商品、固定收益商品、結構型商品、資金管理、企業融資、貿易

融資、聯貸等商品及服務。

3. 個人金融總處

以專業的服務與創新的概念，提供完善的個人金融及財富管理服務。所提供的產品除了

ㄧ般的存匯業務外，還包括基金、債券、股票、保險、外匯及衍生性金融商品、房屋貸款、

信用卡、個人信貸等。

4. 金融市場總處

掌管新台幣、外幣資金之營運及調度，並且負責外匯、固定收益、結構型商品及衍生性

金融商品之交易與銷售，以及資本巿場之業務。

5. 私人銀行總處

提供高資產客戶及其家族成員量身訂製的全方位服務，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包括存款、

貸款、保險、基金、外匯、股票、及債券等。

伍、營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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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業務收入 

單位：新台幣仟元

營業項目
102年度（註）

金額 比重

企業金融 1,535,886 28.46%

商業金融 749,545 13.89%

個人金融 2,921,207 54.13%

其他 190,054 3.52%

合計 5,396,692 100.00%

註：本行於民國 101年 10月 16日設立，並自民國 102年 4月 7日承受澳盛銀行集團在台分行之主要資產、負債及營業後，於民國 102年

4月 8日對外正式營業。

(三 ) 本年度經營計畫 

1.企業金融業務

 連結集團亞太區暨大中華地區企業金融業務團隊及資源，提供大型企業、金融同業

及公共機構專業的金融服務及融資平台，為客戶財務需求量身打造解決方案。

 深耕與台灣大型企業之關係，並進一步拓展大型企業的客戶群。

 參與客戶日常資金流動，並提供完備的現金管理與貿易融資服務。

2. 商業金融業務

 結合澳盛銀行的大中華地區及亞太區的業務團隊，提供台商中型暨中小企業專業的

金融服務及融資平台。

（二）所營主要業務之營業比重  

1. 存款業務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2年度

金額 比重

支票存款 262,712 0.18%

活期存款 65,967,477 45.87%

定期存款 65,096,314 45.26%

可轉讓定期存單 12,500,200 8.69%

小計 143,826,703 100.00%

2. 放款業務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2年度

金額 比重

出口押匯 8,118,518 5.29%

短期放款及透支 68,317,200 44.52%

短期擔保放款及透支 3,698,127 2.41%

中期放款 26,697,941 17.40%

中期擔保放款 2,183,198 1.42%

長期放款 507,973 0.33%

長期擔保放款 43,790,934 28.53%

放款轉入催收款項 150,154 0.10%

放款總額 153,464,045 100.00%

減 : 備抵呆帳 (2,462,477) (1.60%)

貼現及放款折溢價調整 (63,035) (0.04%)

放款淨額 150,938,533 9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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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專業人士、繼承家族財富之個人等。

 為了滿足高資產客戶的獨特需求，私人銀行提供個人化的全方位服務，包括傳統及

創新的財富管理服務，並透過客製化的解決方案協助家族財富的傳承。

(四 ) 市場分析  

1. 國內經濟金融情勢

民國 102 年全球景氣受到美國量化寬鬆疑慮以及中國經濟面臨結構性轉型等影響，全球

經濟復甦力道不如預期，連帶影響台灣經濟表現，台灣的各項經濟數據雖有所改善，但增加

幅度並不明顯，民間消費力道也顯疲弱。

民國 102 年 10月國際貨幣基金會 (IMF)預估 103年全球的經濟成長率為 3.6%，遠高於

去年的 2.9%；由於美國經濟景氣恢復的速度很快，再加上今年全球經濟景氣可望優於去年，

因此預期今年全球國際貿易的總量將有成長空間，也將帶動今年台灣的進出口成長率以及整

體經濟成長表現。

台灣經濟研究院也預測，台灣於民國 103 年第 1季的 GDP會先維持穩定，成長幅度不

會太高，若之後國際情勢沒特殊變化，可望逐步上升。

2.市場未來供需狀況及成長性

根據澳盛銀行集團 Caged Tiger經濟研究報告指出，現今歐洲和美國佔了全球經濟總量

將近一半，亞洲（日本除外）只佔 20%，到了 2050年，預計亞洲將佔全球經濟總量約一半，

而美國與歐洲的佔比將下降至近 20%，可見亞太區是未來全球的重點發展區域。澳盛銀行集

團的「亞太卓越銀行 (Super Regional Bank)」策略將著重於連結亞太澳紐 29個市場的資源，

以跨區的優勢、在地的視野、豐富的網路資源提供客戶全方位的解決方案。

 以多元化的金融商品與專業的服務，持續深耕現有客戶關係，以提升產品交叉銷售

率與獲利。

 在完善的風險控管基礎下，持續積極拓展客戶群，加速資產成長，以穩健步伐提升

獲利。

3.  個人金融業務

 積極投入品牌知名度：澳盛 (台灣 )銀行的品牌知名度已經逐年有顯著的進步，個人

金融客群之品牌粘著度更是業務拓展的重要關鍵，我們將持續投注品牌方面的投資

與經營。

 全方位的理財商品與服務：持續洞察市場需求，發展與時俱進之金融商品與理財服

務，增進客戶的認同與黏著度，以提升產品交叉銷售率與獲利。

 高產值的業務團隊：為積極擴展澳盛 (台灣 )銀行在台灣的事業版圖，我們將持續積

極網羅業界優秀人才與加強教育訓練，以打造專業且高產值的業務團隊。

 發展網路平台：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網路與行動金融服務為未來之趨勢，我們將持

續投入資源發展優質網路與行動銀行平台，提供更便利的服務。

 健全且因地制宜的風險管理架構： 個人金融業務是瞬息萬變的，我們將因應台灣市

場，積極建立謹慎且縝密的風險管理架構並能因應業務的動態。

4. 金融市場總處

 遵循法規要求與內部控制，提升資金流動性及有效之資產與負債管理，並持續以多

元化的外匯、固定收益、結構型商品及衍生性金融商品，提供客戶全方位之金融服

務。

5. 私人銀行業務

 私人銀行業務的客戶為擁有高資產財富之客戶及其家族成員，例如企業主、高階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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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傾聽客戶聲音，發展多元化之商品與全方位之金融服務，深耕客戶關係。

 以創新思維與沉穩步伐，持續強化數位化通路與服務平台，以增進營運效能。

 以集團跨亞太及澳紐地區之資源，提供客戶專業之跨界服務，協助擴展事業與財富

版圖，達到雙贏之局面。

 加強風險控管與內部控制，以降低營運風險、贏得客戶信賴。

（五）金融商品研究與業務發展概況  

1. 主要金融商品及增設之業務部門，其規模及損益情形 

(1) 主要金融商品：

提供企業、金融同業及公共機構客戶之主要金融商品包括外匯、衍生性金融商品、固定

收益商品、結構型商品、資金管理、企業融資、貿易融資、聯貸等商品及服務。

提供個人金融及私人銀行客戶之主要商品，除了ㄧ般的存匯業務外，還包括基金、債券、

股票、保險、外匯及衍生性金融商品、房屋貸款、信用卡、個人信貸等商品及服務。

(2) 增設之業務部門：

本行自 102年 4月 8日開行以來，為承接原澳盛銀行集團在台分行之營業項目繼續營運，

至今未增設業務部門。

2.最近二年研究發展支出與成果及未來研究發展計劃 : 無。

3. 競爭利基及發展遠景之有利、不利因素及因應對策

(1) 有利因素 

澳盛銀行集團於 99年 4月 17日收購蘇格蘭皇家銀行持有荷蘭銀行在台分行之資產、負

債與營業之後，已大幅度提升國內知名度。在成立澳盛 (台灣 )銀行後，藉由澳盛銀行集團

遍佈亞太澳紐的金融佈局及服務，運用跨區的優勢、在地的視野及豐富的網路資源，提供客

戶全方位的解決方案，及持續深耕國內市場。

 完整的金融產品服務：澳盛銀行集團在亞太金融市場有完整的金融商品，最深入與

即時的金融資訊，提供給客戶。

 健全的風險管理：本行沿用澳盛銀行集團之風險管理制度，於銀行中設有風險管理

部門，針對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及作業風險設立健全的控管程序，嚴格執行以降低

經營風險。

 完善之內部控制制度：本行除遵循本國法令規定之公司法、銀行法及其他相關法令

要求外，並遵循總行所在國澳洲之相關法令規定。

 有效之成本控管：本行全球性交易作業及技術服務部份集中於亞太區域作業中心集

中辦理。此政策實施多年，透過標準化作業，以降低成本並且提高服務品質，使獲

利能力提高以加強競爭力。

(2) 不利因素
 國際金融情勢仍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且國內經濟仍受到高房價、物價飆漲，以及

長期處於低利的大環境下，影響消費意願與產業發展。

 國內經濟走緩，復甦力道不穩，同業削價競爭影響經營資產品質。

(3) 因應對策 

 積極開發新客源，以擴大經營規模與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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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提供宏觀的經濟預測分析、多元化的產品開發能力、專業的投資諮詢與規劃

等，提供客戶優質化的產品與服務，以強化客戶關係，並持續增加市場競爭力及

佔有率。

 在嚴謹的風險控管與內部內控下，持續擴大客戶基礎與業務規模，穩定穩健地扎

根台灣。

 傾聽並了解客戶需求，以創新思維深耕客戶關係；以與時俱進的數位 /實體的服

務機制與平台，提供客戶簡單及便利的解決方案。

 承襲澳盛銀行集團 ICARE的企業文化 - 正直誠信、團隊合作、負責任、尊重、超越

自我，培養受到尊崇的金融從業人員與管理人才。以高標準聘用一流的人才，並

透過公平，公開的評鑑制度及訓練計畫培育人才，使員工在積極樂觀的環境中發

展，每個人都有能力提供客戶最優質的銀行服務。

（六）長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台灣擁有與亞太臨邊國家良好的貿易關係，在澳盛銀行集團的「亞太卓越銀行 (Super 

Regional Bank)」策略中扮演重要的戰略地位。本行善用集團跨界服務的整合能力，為客戶提

供精緻及專業的金融服務，並屢獲國際評比機構及客戶的高度肯定。隨著澳盛 (台灣 )銀行

於民國 102年正式成立，更加堅定地展現深耕台灣市場的決心，落實在地化經營理念，展現

穩健成長的營運績效。

1.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持續透過公關媒體與產品形象廣告，建立澳盛銀行在台灣的品牌知名度。

 秉持以客為重的精神，隨著金融法規的開放，提供與時俱進的完整金融產品，優

化銷售管道效能。

 促進客戶開發能力，加速資產成長，擴大營運規模，提升獲利能力。

 強化完善的專業金融服務，建立高效能的現金管理平台。

 保持行動 /網路銀行的市場領先地位，不斷推動創新的數位服務機制。

 落實跨界銷售及跨區域的金融聯合服務，開拓經營契機。

 遵循外部法規與內部規範，持續以嚴謹的態度與高標準的自我要求，嚴格審視各

項業務流程，以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並且確保企業穩健永續之成長。

 著重人才培育與發展。

2.長期業務發展計畫

 持續貫徹澳盛銀行集團之「亞太卓越銀行 (Super Regional Bank)」策略，協助客戶

擴展亞太與澳紐地區之佈局，成就事業與財富版圖，達到雙贏之局面。

 利用澳盛銀行集團超過 178年在金融領域的專業資源與在自然資源領域的深厚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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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業責任與道德行為  

 澳盛銀行集團於國際間長期投入環境關懷，並經常獲選道瓊永續發展指數評為全球最

為永續發展的銀行之一。「道瓊永續發展指數」主要評估企業管理的實踐，評估範圍涵蓋企

業管理、風險控管、客戶關係、品牌管理、人力資源、企業社區回饋、減緩氣候變化及環境

保護的各方面的表現，澳盛銀行集團在此方面的努力得到國際高度的肯定。

澳盛銀行集團推動環境守護行動，以長期承諾為立足點，結合政府部門與台灣環保團體

之力量，帶領大眾認知水資源暨海洋守護之重要性。民國 100年以高雄旗津為首站，舉辦「守

護台灣海岸線 - 澳盛銀行海洋日」公益活動，邀請社會大眾超過 1000人參與淨灘行動，身

體力行守護台灣海岸生態環境。

澳盛銀行集團以實際行動關心弱勢族群與偏鄉教育資源，民國 100年 8月澳盛銀行集團

與台灣世界展望會共同推動「歡樂學園 快樂上學去 愛心助學嘉年華」公益募款活動，共號

召 200多位同仁擔任志工，協助現場活動支援與服務。也邀請公益大使哈林庾澄慶擔任「音

樂課」老師，為台灣世界展望會中有音樂才華的孩童指點加持，盼能使其才藝更上一層樓。

當日所有園遊券所得捐贈給台灣世界展望會助學專案，幫助弱勢學子。

民國 101年 5月澳盛銀行集團於淡水八里左岸舉行「愛‧健康 母親節暨親子樂活健走」

員工活動，除了本行員工外，也邀請員工親友一起共襄盛舉，提前慶祝母親節的到來。同時

也邀請多家公益團體至現場擺攤義賣，包括視障者協會、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小貝殼工作

坊、愛肯樂活工場、大誌雜誌等，義賣收入全數歸於公益團體。

民國 102年本行首度於台灣推行金融理財教育─「MoneyMinded理財通」。澳盛銀行

集團自 92年於全球推動「MoneyMinded理財通」金融理財教育，協助民眾建立正確的價值

觀與理性的金錢使用態度，迄今在澳洲、紐西蘭及亞太地區，已有超過 16萬人參與課程。

民國 102年今年於台灣正式展開，由受過專業訓練的澳盛銀行員工義務擔任課程講師，搭配

實用以及與家庭生活連結的個案討論，帶領台灣民眾提升金錢管理技巧，妥善規劃未來，迎

向財務健康的幸福人生。

二、從業員工

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從業人員資料

年度 101年度 102年度 103年 3月 31日 (註 )

員
工
人
數

業務人員 - 620 586

非業務人員 - 902 905

合        計 - 1522 1491

平均年歲 - 36.50 36.74

平均服務年資 - 5.10 5.29

學
歷
分
布
比
率

博士 - - -

碩士 - 18.33% 18.78%

大專 - 74.31% 74.11%

高中 - 6.77% 6.51%

高中以下 - 0.59% 0.60%

員
工
持
有
專
業
證
照
之
名
稱

銀行內稽內控測驗考試證書 - 378 379

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 - 269 249

證券商高級業務人員 - 9 10

人身保險業務員登錄證 - 453 437

信託業業務人員 - 450 440

結構型商品銷售人員 - 379 359

(註）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當年度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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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緊急備援與安全防護措施

本行資訊中心現已定期將系統與資料透過備份工具，備份至磁帶等儲存媒體上，並在異

地妥善保管，以期在任何不可抗拒因素發生時所有作業能儘速恢復，將所有不便及負面影響

減到最低，維持服務品質。若因天然災害或重大電腦主機硬軟體故障導致無法啟動連線作

業，資訊作業將轉移至異地備援中心執行系統回復方案 , 確保資訊服務之持續進行。本行固

定每年進行一次異地備援中心作業之模擬與演練。

五、勞資關係  

（一）員工福利措施

本行除依法提供員工勞健保、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辦理各項員工活動外，另提供團體保

險、免費定期健康檢查、志工假及員工協助計畫⋯等。

本行相信員工乃公司最重要的資本，為提昇人力競爭力並強化員工知識態度與技能，人

力資源學習及發展部門規劃人員發展課程與活動，並依據各專業職能領域，有系統地規劃訓

練課程。

（二）退休制度 

本行提撥適當之退休金以穩定及激勵員工之士氣，同時亦確保員工退休後之生活品質。

勞工退休金條例自 94年 7月 1日起施行，適用此新制之員工，本行依法提撥退休金至

勞工保險局之員工個人帳戶；適用勞動基準法舊制之員工，本行亦依法提撥退休準備金至臺

灣銀行退休金專戶。

四、資訊設備  

（一）主要資訊系統硬體設備

本行消金核心系統、企金核心系統採用 IBM RS6000/AIX作業平台，主要用以支援客戶帳

務服務如存款、放款、外匯、匯款、等業務相關之帳務交易及營運管理上的支援及管理。信

用卡業務管理系統採用 IBM大型主機平台，以支援客戶交易授權處理、帳務管理、交易清算

及風險管理。主機目前放置於新加坡及墨爾本資料中心。

（二）主要資訊系統軟體

本行另建置有信託基金、債票券系統、雙幣存款等系統處理客戶財富管理及個人投資業

務。本行自動化服務通路除擁有系統之自動提款機與語音服務之外，尚建有超過 150席次的

客服中心在台灣。另外消費金融網路銀行系統，行動銀行支援 Android及 iphone平台亦為

本行領先同業的資訊系統。國內付款與清算系統使用 Omni360/FEP及金資跨行匯款系統，

業務內容包括臺灣地區付款業務。

（三）開發及購置計畫

硬體投資 : 除配合組織異動，所有基礎建設亦會基於資訊安全考量，定期汰換更新硬體

設備 (包含網路通訊設備、資安設備、伺服器、電話設備、工作站及個人電腦 )，以確保整

體運作順暢及給予客戶最佳的服務。

軟體投資 : 本行將會持續建置或升級業務應用系統及各項軟體系統，以確保所有單位運

作無虞，主要有個金／法人金融系統、銷售管理系統、客戶管理系統、基金＼債券＼股票管

理系統、網路銀行系統、行動銀行系統、雙幣定存系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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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要契約  

基準日： 103年 3月 31日

契約性質 當事人 契約起訖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款

作業委外合約
台灣國際商業機器股份有限
公司

101.03.01-104.12.31 系統維護

服務合約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103.03.01-104.02.28 貴賓室使用合約

服務合約 藝珂人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1.10.01-103.09.30 人力仲介服務

作業委外合約 亞洲志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3.04.17-104.04.16
資訊系統維護暨新系統
開發

作業委外合約 海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101.06.01-103.05.31 行銷 DM印刷

作業委外合約 惠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10.24-103.10.23 系統維護

作業委外合約 嘉祥財信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2.07.01-105.06.30 逾期帳款催收 複委託限制

作業委外合約 裕邦信用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02.07.01-105.06.30 逾期帳款催收 複委託限制

服務合約 慶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12.14-106.06.30 系統維護

服務合約 肯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3.01.01-103.12.31 機場接送服務

作業委外合約 景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2.12.01-105.11.30 銀行及信用卡帳單作業

服務合約 聯慷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2.05.01-103.04.30 錄音系統租賃及維護 

服務合約
台灣聯通停車場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

102.02.01-104.01.31 市區停車優惠

服務合約 動感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103.01.01-103.12.31 禮贈品採購

作業委外合約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101.08.16-104.08.15 信用卡費代收合約

服務合約
喜滿客京華影城股份有限公
司

103.01.01-103.9.30 電影優惠，行銷活動

服務合約 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102.07.01-103.06.30 集點轉換哩程合作

服務合約 仁大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02.12.01-104.11.30 資訊設備採購

服務合約 台灣岱凱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103.04.01-104.03.31 網路設備採購 

（三）勞資溝通  

本行致力於勞資關係維護，並持續鼓勵員工經由各管道溝通與建言，勞資溝通管道暢通

且勞資關係和諧。

（四）勞資糾紛相關損失

1.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無。

2. 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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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最近年度申請核准辦理證券化商品類型及相關資訊 ：無。 契約性質 當事人 契約起訖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款

租賃合約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03.02.06-106.02.05 國泰金融辦公室

租賃合約 台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 103.02.01-106.01.31 台北 101辦公室

租賃合約 民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2.06.01-107.05.31 信義分行

分割計畫書 澳盛銀行集團 102.4.7

澳盛銀行集團分割其在
台分行之主要業務、資
產與負債予本行，本
行以新發行每股面額
新台幣 10元之普通股
600,000,000 股， 共 計
新台幣 60億元，作為
承受依分割計畫書所定
義移轉業務之對價

服務契約 澳盛銀行集團 102.4.7 – 103.4.6
外匯及衍生性金融商品
後勤作業

服務契約 澳盛銀行集團 102.4.8 – 103.4.7

1. 資訊系統資料處理作
業

2. 全球經濟制裁系統資
料處理作業及全球
洗錢防制系統資料
處理作業

3. 全球核帳後勤作業
4. 風險管理系統資料處
理作業

5. 財務會計相關支援作
業

服務契約 ANZSSI 102.4.8 – 103.4.7

1. 企金客戶財務報表作
業

2. 貿易金融業務後勤作
業

3.應收帳款承購 /融資
及應付帳款融資後
勤作業

服務契約 ANZGSOM 102.4.8 – 103.4.7
全球經濟制裁系統資料
處理作業及全球洗錢防
制系統資料處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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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近五年度簡明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及簽證會計師
姓名及其查核意見

（一）簡明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

102 年 (註 1) 101 年  （註 1） 100年 99 年 98 年

現金及約當現金、
存放央行及拆借銀行同業

86,994,459 10,021,690 - - -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

15,801,834 0 - - -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491,043 0 - - -

應收款項 -淨額 25,871,245 4,201 - - -
當期所得稅資產 0 5 - - -
貼現及放款 -淨額 150,938,533 0 - - -

持到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46,040,935 0 - - -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63,098 0 - - -
不動產及設備 -淨額 382,393 0 - - -
無形資產 -淨額 855,256 0 - - -

遞延所得稅資產 -淨額 13,562 5,248 - - -
其他資產 281,832 0 - - -
資產總額 327,734,190 10,031,144 - - -

央行及銀行同業存款 132,265,089 0 - - -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負債
5,283,000 0 - - -

應付款項 15,599,579 56,769 - - -
當期所得稅負債 189,196 0 - - -
存款及匯款 143,826,703 0 - - -

結構型商品所收本金 8,348,643 0 - - -
員工福利負債準備 234,088 0 - - -
其他負債 178,137 0 - - -

負債總額
分配前 305,924,435 56,769 - - -
分配後 （註 2） 56,769 - - -

股本 20,000,000 10,000,000 - - -

保留盈餘
分配前 1,755,387 (25,625) - - -
分配後 （註 2） (25,625) - - -

其他權益 54,368 0 - - -

權益總額
分配前 21,809,755 9,974,375 - - -
分配後 （註 2） 9,974,375 - - -

陸、財務概況



陸、財務概況 8382

（三）最近五年度簽證會計師之姓名及其查核意見

1. 最近五年度簽證會計師之姓名及其查核意見

年度 會計師事務所名稱 會計師姓名 查核意見

101年度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王明志、吳麟 無保留意見

102年度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王明志、吳麟 無保留意見

2. 最近五年度更換會計師原因說明：無。
 

二、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 

（一）財務分析

                                          年度
    分析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

102  年 101  年 100 年     99  年    98 年

經
營
能
力

存放比率（%） 106.70 - - - -

逾放比率（%） 0.06 - - - -

利息支出占年平均存款
餘額比率（%）

0.79 - - - -

利息收入占年平均授信
餘額比率（%）

1.85 - - - -

總資產週轉率 (次 ) 0.0178 0.0026 - - -

員工平均收益額
(新台幣仟元 )

3,545.79 - - - -

員工平均獲利額
(新台幣仟元 )

1,155.58 - - - -

 註 1：本行於民國 101年 10月 16日設立，並自民國 102年 4月 7日承受澳盛銀行集團在台分行之主要資產、負債及營業後，於民國 102

年 4月 8日對外正式營業。

註 2：102年度盈餘分配案因尚未召開股東會 (董事會代行股東會 )，故無分配後數字。

（二）簡明綜合損益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

102年（註） 101年（註） 100年 99年 98年

利息收入 3,194,936 25,896 - - -

減 :利息費用 1,296,728 0 - - -

利息淨收益 1,898,208 25,896 - - -

利息以外淨收益 3,498,484 0 - - -

淨收益 5,396,692 25,896 - - -
呆帳費用及保證責任準備提存
（銀行及金融控股公司適用）

(423,380) 0 - - -

保險負債準備淨變動
（金融控股公司適用）

0 0 - - -

營業費用 3,813,044 56,769 - - -
繼續營業部門
稅前淨利

2,007,028 (30,873) - - -

所得稅（費用）利益 (248,237) 5,248 - - -
繼續營業部門
本期淨利

1,758,791 (25,625) - - -

停業單位損益 0 0 - - -
本期淨利

(淨損 )
1,758,791 (25,625) - - -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稅後淨額 )

33,230 0 - - -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792,021 (25,625) - - -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1,758,791 (25,625) - - -

淨利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0 0 - - -

綜合損益總額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1,792,021 (25,625) - - -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0 0 - - -

每股盈餘 1.01 (0.03) - - -

註：本行於民國 101年 10月 16日設立，並自民國 102年 4月 7日承受澳盛銀行集團在台分行之主要資產、負債及營業後，於民國 102年

4月 8日對外正式營業。



陸、財務概況 8584

註：計算公式：

1.經營能力

(1)存放比率＝放款總額／存款總額

(2)逾放比率＝逾期放款總額／放款總額

(3)利息支出占年平均存款餘額比率＝存款相關利息支出總額／年平均存款餘額。

(4)利息收入占年平均授信餘額比率＝授信相關利息收入總額／年平均授信餘額。

(5)總資產週轉率＝淨收益／平均資產總額

(6)員工平均收益額＝淨收益／員工總人數

(7)員工平均獲利額＝稅後純益／員工總人數

2.獲利能力

(1)第一類資本報酬率 =稅前損益／平均第一類資本淨額。

(2)資產報酬率＝稅後損益／平均資產總額 (102年期初資產為民國 102年 4月 7日分割受讓後之餘額，101年期初資產為民國 101
年 10月 16日本行設立之餘額 )。

(3)權益報酬率＝稅後損益／平均權益總額 (102年期初權益為民國 102年 4月 7日分割受讓後之餘額，101年期初權益為民國 101
年 10月 16日本行設立之餘額 )。

(4)純益率＝稅後損益／淨收益

(5)每股盈餘＝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損益－特別股股利 )／加權平均已發行股數。

3. 財務結構

(1)負債占總資產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2)不動產及設備占權益比率＝不動產及設備淨額／權益淨額。

4. 成長率

(1)資產成長率 =(當年度資產總額－前一年度資產總額 )／前一年度資產總額。

(2)獲利成長率 =（當年度稅前損益－前一年度稅前損益）／前一年度稅前損益。

5.現金流量

(1)現金流量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銀行暨同業拆借及透支＋應付商業本票＋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附買回
票券及債券負債＋到期日在一年以內之應付款項）。

(2)淨現金流量允當比率＝最近五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最近五年度（資本支出＋現金股利）。

(3)現金流量滿足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投資活動淨現金流量。

6.流動準備比率＝中央銀行規定流動資產／應提流動準備之各項負債。

7.營運規模

(1) 資產市占率＝資產總額／可辦理存放款業務之全體金融機構資產總額

(2) 淨值市占率＝淨值／可辦理存放款業務之全體金融機構淨值總額

(3) 存款市占率＝存款總額／可辦理存放款業務之全體金融機構存款總額

(4) 放款市占率＝放款總額／可辦理存放款業務之全體金融機構放款總額

                                          年度
    分析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

102  年 101  年 100 年     99  年    98 年

獲
利
能
力

第一類資本報酬（%） 9.67 - - - -

資產報酬率（%） 0.58 (0.26) - - -

權益報酬率（%） 8.41 (0.26) - - -

純益率（%） 32.59 (98.95) - - -

每股盈餘（元） 1.01 (0.03) - - -

財
務
結
構

負債占總資產比率
（%）

93.35 0.57 - - -

不動產及設備占權益比
率（%）

1.75 - - - -

成
長
率

資產成長率（%） 3,167.17 - - - -

獲利成長率（%） -6,600.92 - - - -

現
金
流
量

現金流量比率（%） 47.55 - - - -

淨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

34,556.50 - - - -

現金流量滿足率（%） 3,270.36 - - - -

流動準備比率（%） 120.23 - - - -

利害關係人擔保授信總餘額
(新台幣仟元 )

744,948 - - - -

利害關係人擔保授信總餘額
占授信總餘額之比率（%）

0.49 - - - -

營
運
規
模

資產市占率（%） 0.64 0.02 - - -

淨值市占率（%） 0.72 0.35 - - -

存款市占率（%） 0.42 - - - -

放款市占率（%） 0.69 - - - -

最近二年各項財務比率變動原因

本行於民國 101年 10月 16日設立，並自民國 102年 4月 7日承受澳盛銀行集團在台分行之主要資產、負
債及營業後，於民國 102年 4月 8日對外正式營業。



陸、財務概況 8786

三、一 O二年度財務報告之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二）資本適足性  

分析項目 年度
最近五年資本適足率

102年 101年 100年 99年 98年

自
有
資
本

普通股權益 20,759,750 - - - -

非普通股權益之其他第一類
資本

0 - - - -

第二類資本 2,256,534 - - - -

自有資本 23,016,284 - - - -

加
權
風
險
性
資
產
額

信用
風險

標準法 189,796,044 - - - -

內部評等法 不適用

資產證券化 不適用

作業
風險

基本指標法 11,475,818 - - - -

標準法 /選擇性標準
法

不適用

進階衡量法 不適用

市場
風險

標準法 15,337,636 - - - -

內部模型法 不適用

加權風險性資產總額 216,609,498 - - - -

資本適足率 10.63% - - - -

第一類資本占風險性資產之比率 9.58% - - - -

普通股權益占風險性資產之比率 9.58% - - - -

槓桿比率 4.96% - - - -

註：

1.本行於民國 101年 10月 16日設立，並自民國 102年 4月 7日承受澳盛銀行集團在台分行之主要資產、負債及營業後，於民國 102年 4

月 8日對外正式營業。

2.本表應列示如下之計算公式：

     （1）自有資本＝普通股權益＋非普通股權益之其他第一類資本＋第二類資本。

     （2）加權風險性資產總額＝信用風險加權風險性資產＋（作業風險＋市場風險）之資本計提×12.5。

     （3）資本適足率＝自有資本／加權風險性資產總額。

     （4）第一類資本占風險性資產之比率＝ (普通股權益 +非普通股權益之其他第一類資本 )／加權風險性資產總額。

     （5）普通股權益占風險性資產之比率＝普通股權益／加權風險性資產總額。

     （6）槓桿比率 =第一類資本淨額 /曝險總額。



陸、財務概況 8988

四、一 O二年度財務報告：詳見附錄一。

五、一 O二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不適用。

六、銀行及其關係企業最近年度至年報刊印日止，如有發生
財務週轉困難情事，應列明其對本行財務狀況之影響：
無。



柒、財務狀況及經營結果之檢討分析與風險管理事項 91

一、財務狀況 

項目 102年度 (註 ) 101年度 (註 )
增 (減 )變動

金額 %

現金及約當現金、
存放央行及拆借銀行同業

86,994,459 10,021,690 76,972,769 768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

15,801,834 0 15,801,834 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491,043 0 491,043 0

應收款項 -淨額 25,871,245 4,201 25,867,044 615,735

當期所得稅資產 0 5 (5) (100)

貼現及放款 -淨額 150,938,533 0 150,938,533 0

持到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46,040,935 0 46,040,935 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63,098 0 63,098 0

不動產及設備 -淨額 382,393 0 382,393 0

無形資產 -淨額 855,256 0 855,256 0

遞延所得稅資產 -淨額 13,562 5,248 8,314 158

其他資產 281,832 0 281,832 0

資產總額 327,734,190 10,031,144 317,703,046 3,167

央行及銀行同業存款 132,265,089 0 132,265,089 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負債

5,283,000 0 5,283,000 0

應付款項 15,599,579 56,769 15,542,810 27,379

當期所得稅負債 189,196 0 189,196 0

存款及匯款 143,826,703 0 143,826,703 0

結構型商品所收本金 8,348,643 0 8,348,643 0

員工福利負債準備 234,088 0 234,088 0

其他負債 178,137 0 178,137 0

負債總額 305,924,435 56,769 305,867,666 538,793

股本 2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

保留盈餘 1,755,387 (25,625) 1,781,012 (6,950)

其他權益 54,368 0 54,368 0

權益總額 21,809,755 9,974,375 11,835,380 119

註：本行於民國 101年 10月 16日設立，並自民國 102年 4月 7日承受澳盛銀行集團在台分行之主要資產、負債及營業後，於民國 102

年 4月 8日對外正式營業。

柒、財務狀況及經營結果之

檢討分析與風險管理事項 



柒、財務狀況及經營結果之檢討分析與風險管理事項 9392

四、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  

（一）重大資本支出之運用情形及資金來源

單位 : 新台幣仟元

計劃項目
實際或預期之
資金來源

實際或預期之
完工日期

所需資金總額
實際或預定資金運用情形

103 年度  

消費金融銀行核心系統遷移案 自有資金 103年 8月 178,000 178,000

資訊中心整合案第一階段 自有資金 103年 4月 35,000 35,000

（二） 預計可能產生之效益

前述系統遷移及整合案 ,係以提升整體系統運作之順暢 , 強化網路銀行安全、時效與便

利性。以更貼近客戶需求的在地服務，不斷為客戶提供與時俱進的金融商品服務。

五、轉投資政策 : 無。

二、財務績效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2年度 (註 ) 101年度 (註 )
增 (減 )變動

金額 %

利息淨收益 1,898,208 25,896 1,872,312 7,230

利息以外淨收益 3,498,484 0 3,498,484 0

呆帳費用 (423,380) 0 (423,380) 0

營業費用 3,813,044 56,769 3,756,275 6,617

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損益 2,007,028 (30,873) 2,037,901 6,601

本期損益 1,758,791 (25,625) 1,784,416 6,964

註：本行於民國 101年 10月 16日設立，並自民國 102年 4月 7日承受澳盛銀行集團在台分行之主要資產、負債及營業後，於民國 102

年 4月 8日對外正式營業。

三、現金流量

（一）最近二年度流動性分析

                                        年度
        項目

102 年度 (註 ) 101年度 (註 ) 增 (減 )比例％

現金流量比率 (％ ) 47.55 0 0

淨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 ) 34,556.50 0 0

現金流量滿足率 (％ ) 3,270.36 0 0

註 : 本行於民國 101年 10月 16日設立，並自民國 102年 4月 7日承受澳盛銀行集團在台分行之主要資產、負債及營業後，於民國 102年

4月 8日對外正式營業。

（二）未來一年現金流動性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期初現金餘額 (1)
全年來自營業活動
淨現金流量 (2)

全年現金流出量
(3)

現金剩餘 (不足 )數
額

(1)＋ (2)－ (3)

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

投資計畫 融資計畫

88,744,148 24,018,926 39,019,093 73,743,981 - -



柒、財務狀況及經營結果之檢討分析與風險管理事項 9594

揭露項目 內容

風險管理處
負責評估、監督及管理銀行所有風險，其風險包含企業金融及個人金融之授
信風險、巿場風險、作業風險及其他如信譽等風險。該處協助各事業單位營
運策略之規劃，且負責主導銀行風險管理委員會，以確保能妥善管理及控制
上述風險。信用風險管理主要分為企業金融信用風險管理及個人金融信用風
險管理：

 企業金融信用風險管理
企業金融授信政策根據巴塞爾協定之規定，規範及管理銀行因企業授信而衍
生的風險。企金授信政策以原則為基礎，以結果為導向，提供銀行在從事企
業授信的參考標準，並從法規及政策面規範授信程序。

企業金融信用除依銀行法及金管會相關規定外，並依循澳盛銀行企業信用授
信政策執行，企金團隊參與授信的決策過程，藉由提出相關政策、處理程序
及執行準則以落實澳盛銀行之企業金融信用策略。

此團隊負責下列事項：
-授信核准
-企業信用風險組合管理與預先示警
-授信政策與授信規定
-社會與環境風險
-信用批准裁量權的管理與監督
-信用評分模型 (包括非零售信用相關風險等級和擔保品管理準則 )
-企業授信提案原則及授信報告格式
-與企業授信相關的教育訓練

 個人金融信用風險管理
個人金融信用風險係一獨立作業之風險管理部門，控管澳盛銀行個人金融信
用風險之各項業務。個人金融風險管理團隊負責管理授信準則並監控個人金
融事業單位所面臨之風險，包含投資組合、決策策略、資金、備抵呆帳及催
收策略之監控與管理。此團隊負責工作如下：
-制訂及管理個人金融授信政策
-制定及管理逾放催收策略
-風險攤提資金及備抵預估
-個人金融信用風險品質控管
-財富管理相關銷售流程及集中度控管
-審核例外授信案件

個人金融主要為個別授信金額小但業務量大之事業單位，因此藉分析或統計
的方式設計出相關模組，作為判定客戶借貸需求准駁之參考及放款品質之管
理，其中包括新進件評分卡、行為評分卡及整體個人金融信用績效管理。

六、風險事項

(一 ) 各類風險定性及定量 

1.信用風險管理制度及應計提資本 

(1) 信用風險管理制度 

揭露項目 內容

A. 信用風險策略、目標、政
策與流程

為確保本行健全發展、符合集團的願景與風險胃納，建立一致性之信用風險
管理制度，本行業已訂定相關授信管理政策，以作為規範信用風險相關事宜
之依據。並針對重要流程訂定規範或注意事項以資遵循。本行信用風險管理
之主要目標，係建置最佳資本配置政策，於風險可承擔範圍內追求利潤極大
化。

一、「授信政策」為本行信用風險策略之最高架構，與依此架構訂定之各項
辦法、準則，共同構成信用風險之策略與政策。

二、授信政策明定授信案件應遵守有關法令規章及本行內部相關授信規範，
並陳明授信權限、授信限額、利害關係人等授信原則。

三、授信目標為健全本行業務經營，發揮授信功能、提升授信品質。
四、另訂定授信準則、分層授權準則等各項授信規章以為授信規範。
五、本行之信用風險管理流程主要可以分為徵信調查、申請分析、信用評等、
擔保品鑑價、授信審核、額度撥貸、信用監控等階段並藉由各項管理報
表進行控管，以掌握交易對手實際風險，達致風險管理之目標。 

B. 信用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風險管理委員會
風險管理委員會由董事會授權成立，由總經理、風控長和各業務單位及支援
單位部門主管組成，負責監督與管理本行之信用風險、作業風險、市場風險、
治理與法令遵風險與審閱金融商品：

 針對銀行、各事業體與資產與負債委員會，明確定義控制風險因素。
 監督銀行本身及各個事業體在於授信、作業及市場風險的策略執行。
 提出風險策略建議及監督風險策略成效。
 針對風險議題提出解決方案。
 金融商品審閱及管理，以確保其符合法規及本行與澳盛銀行集團內部之
政策。

 針對銀行內部關鍵作業，考量其涵蓋之風險並提出防範措施。

授信審查委員會
授審委員會依董事會之授權執行日常授信案之審核。客戶所申請之額度若超
越總經理或風險管理處負責人的權限時，應徵詢集團內相關風險主管之協同
意見後，再呈送授審委員會作最後核准。授信審查委員會應每季向董事會報
告重大之授信案件，以備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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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用風險標準法之風險抵減後曝險額與應計提資本　           

單位： 新台幣仟元
基準日：102.12.31 

暴險類型 風險抵減後曝險額 應計提資本

主權國家 56,726,134 0

非中央政府公共部門 0 0

銀行 (含多邊開發銀行 ) 108,962,976 1,927,936

企業 (含證券及保險公司 ) 133,551,194 10,044,623

零售債權 14,945,373 901,875

住宅不動產 38,477,087 1,913,871

權益證券投資 20,107 6,434

其他資產 1,586,429 96,112

合計 354,269,300 14,890,851

2.資產證券化風險管理制度、曝險額及應計提資本：不適用。 

揭露項目 內容

新進件評分卡使用行內歷史資料及客戶外部資料以推估客戶未來違約之機
率、違約曝險值及違約損失率，再加上利潤模式之運用，可將客戶數量極大
化。行為評分卡係用於評估既有客戶之品質，包含授信額度管理、催收管理，
並用以計算違約機率、違約曝險值、違約損失率及資本適足率。所有資產之
營收、成本、經濟收益及資金管理皆由模組計算及推估，資產品質管理則以
總體資產為基礎。

C. 信用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
之範圍與特點

一、針對不同呈報對象，本行訂定各類信用風險報告格式及產出頻率，報
告項目包括資產組合風險評估、授信分級報告、產業專題報告、授信
損失及主管機關查核報告。

二、為衡量客戶之信用風險，以評估其預期損失，本行已建置內部信用評
等模型，以有效衡量客戶之違約率，並作為本行授信權限之訂定、資
產組合之管理、授信產品之訂價等參考指標；同時研議各項電腦資料
之蒐集，以為未來衡量客戶違約損失率及違約曝險額之計算標準。

本行另建置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資本計算模組，依主管機關之規定，定期
計算信用加權風險性資產及法定資本，並運用其及計算結果為內部管理之依
據。

D. 信用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
之政策，以及監控規避與
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
之策略與流程

企業金融信用風險管理
一、針對授信資產品質及內部信用評等給予適當分類，透過年度複審持續
追蹤檢視授信戶的信用風險與財務狀況，並定期查詢聯合徵信中心信
用資訊，實際訪談，以控管授信風險。

二、對信用品質較差或任何可能發生的信用損失之授信案件，以徵提保證
人及擔保品以有效降低信用風險。

三、合格擔保品種類、評估原則及評價頻率，皆依內部規定辦理。
四、根據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及主管機關規定之合格擔保品與保證，以確保
信用風險之正確性及有效抵減。

五、透過風險早期預警機制，將潛在高風險授信戶納入關注名單並持續追
蹤其財務狀況及營運現金流，以期即早採取必要之債權確保措施。

個人金融信用風險管理
考量不動產價格會因總體經濟變化、不動產座落區域環境建設、市場供需及
流通性等因素影響，為確保銀行債權，避免景氣衰退或不動產價格下滑時造
成銀行以不動產為擔保授信之擔保品價值下降，本行採取下列因應措施：

一、本行採用外部估價作業，隨機選任本行核定之估價公司以客觀、獨立
評估不動產價值。本行內部授信部門設有驗證機制以確保估價品質及
正確性，另有年度審核估價公司之作業品質及實地查訪資訊安全以確
保客戶資料安全。

二、依不動產座落區域、種類、面積等條件及客戶收入負債比等因素考量
訂定貸放成數之分級，並依景氣變化、區域發展及市場供需情形適時
調整，另有年度執行壓力測試評估以確保資產品質。

三、加強對客戶收入、財力證明文件之徵提，及強化資金用途及償債能力
評估，以防範違約案件之發生及降低授信損失。

E. 法定資本計提所採行的方
法

本行採用標準法計提法定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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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之作業風險管理架構，係遵循集團「三道防線」之模式，以釐清並訂定各單位於風險管理中之職責，以落實有

效之管理。此三道防線分別為：

(一 )第一道防線 : 所有單位

各單位主管應遵循集團暨本行之作業風險政策，對其權責之日常之作業風險管理負全責。 包括風險辨識與評

估，並依其所負責業務或營運作業等，確保所有暴露之作業風險均有適當之管理並即時呈報作業風險事件至

高階管理階層。作業風險控管並包含推出新產品或資訊系統、作業流程有重大變動時，相關之作業風險均須

經適當鑑識及評估。部門並應呈報與更新系統中的作業風險資訊以維持正確之作業風險資訊。

除作業卓越管理處依集團作業風險程序負責執行測試重要風險控管措施之有效性，各單位並指派專人負責傳

達集團及法規之相關要求，檢視各該單位作業風險管理和法令遵循之情形。若有作業風險控管或法令遵循缺

失，應立即呈報高階管理階層，並追蹤各單位改善情形，即時將重大損失事件及風險控制評估結果紀錄於作

業風險管理資料庫。

(二 )第二道防線 : 風險管理主管

風控長負責扮演獨立監督和指導的角色，並監控重大作業風險的通報工作，協調跨單位的風險治理以維持作

業風險管理政策之一致性。

(三 )第三道防線 : 稽核處

內部稽核部門負責針對「遵循政策與主管機關規定」一事的適足性，不定期辦理一般或專案檢查，向管理階

層與澳盛銀行董事會提出獨立、客觀的保證。

C. 作業風險報告

與衡量系統

之範圍與特

點

一、作業風險之衡量：

各主要營運單位依照業務環境與內部控管因素評估，辨識重要作業風險和相關主要控制程序，並將風險控制失

敗之發生機率及其對財務、商譽、法令遵循之影響力大小評估其風險等級 (分 4級 )，再以該等級決定測試控制

程序之頻率。相關單位並應設定主要風險指標，以進行監控與管理。每一主要風險指標類別訂有預警值，並以

燈號 (分 3級 )顯示該風險指標 /類別的控管程度。測試控制程序之結果及風險指標應定期輸入管理系統並呈

報於各營運單位風險審議會議。

二、作業風險總報告：

作業卓越管理處匯總各主要營運單位之重要作業風險衡量報告以提供風險管理委員會決定本行之總作業風險衡

量報告及指標。每月定期彙整、分析作業風險相關報告，並呈報風險管理委員會，以利其監督本行作業風險。

D. 作業風險避

險或風險抵

減之政策，

以及監控規

避與風險沖

抵工具持續

有效性之策

略與流程

一、各單位制訂標準化作業流程，明確訂定各層級人員之職掌範圍，提升作業效率與正確性，建立各項作業之控管

點及防火牆以防止內部舞弊，降低作業風險。

二、各單位定期辦理自行查核，針對缺失項目及時提出改善計劃，並將執行結果呈報風險管理委員會。

三、作業卓越管理處負責執行重要風險與控管措施之評估測試。並將執行結果呈報風險管理委員會。

四、稽核單位依董事會核准之稽核計畫辦理一般或專案檢查，以確保各項業務內部控制及法規遵循之有效性。

五、持續的員工在職訓練，強調遵法之重要性，灌輸正確的工作態度，提高專業智能。

六、由專責單位負責客戶申訴及異常狀況之處理與通報，加強客戶服務管理，以避免申訴或異常狀況重複發生。

七、為因應本行發生重大疫情、災害、資金流動性不足、資訊系統中斷造成營運中斷等之事件，本行訂有緊急事件

因應規範，以為各單位預防、通報及後續處理程序之依循準則。

八、若有任何影響本行營運風險之重大負面影響事件，各相關單位應立即呈報高階管理階層如有符合法令規範之重

大偶發事項並應由法令遵循主管向主管機關呈報。

E. 法定資本計提

所採行之方

法

基本指標法

3. 作業風險管理制度及應計提資本

(1) 作業風險管理制度 

項目 內容

A.作業風險管理

策略與流程

澳盛銀行作業風險 (ORMMF) 的衡量與管理的五大核心單位：

1. 治理

所有主管及員工均應依據本政策明列的重要角色與責任，負責管理作業風險。風險委員會的架構具有監督作用，

確保作業風險的管理符合業務目標與核准目的。

2. 風險胃納。

風險胃納即澳盛銀行所能接受的曝險金額，並應明訂相關門檻，以便評估風險與管理虧損資料。

3.監控與通報（包括重要風險指標）

各事業體應制定重要風險指標 (KRI)、編製報告並呈報作業風險資訊，以供管理階層有效進行監控活動，在掌握資

訊的情況下作出決定，以及支援治理流程。風險指標包括客訴、內外法令違規、作業損失、系統中斷等等。

4. 核心流程

核心流程包含風險與控管措施、情境、虧損與事件，以及資本的計算與配置。核心流程的作用，在於確保組織內

部積極查明與評估重大作業風險，擬定相關對策，並以有效而一致的方式加以監控。業務環境與內部控管因素是

核心流程的重要資訊來源之一，這類因素能協助事業體有效管理曝險狀況。

5. 系統

集中保管 ORMMF 資訊，協助事業體以可靠而一致的方式進行核心流程，促成作業風險的有效管理、監控與通報。

B. 作業風險管理

組織與架構

(一 )董事會

董事會核准作業風險管理作業準則並授權風險管理委員會監管本行日常作業風險之事務且每季檢視風險管理

部呈之有關作業風險管理之執行結果和報告。

(二 )風險管理委員會

風險管理委員會監督本行營運風險包含作業風險。委員會由風控長擔任主席，其委員由總經理、財務長和其

他業務與控管單位之相關主管組成。風險管理委員會會議原則上每月一次，審議並督導各項作業風險重大事

件與作業風險報告和指數。核准風險胃納、新產品、重要作業流程或內部控制之改變及資訊作業系統之更換

計劃等。

(三 )營運單位風險審議會議

各營運單位組成風險審議會議，討論協調各單位管理其日常作業風險及法令要求之遵循與檢討自行查核和內

部稽核發現之缺失和改善，並檢討作業風險事件之發生和防治。以監控本行主要控管機制之有效性，確保風

險胃納、內部規範與法令要求之遵循。主要營運單位審議會議原則上每月一次，由各單位經理擔任。 

所有員工在其日常經營之業務皆須警覺作業風險及其可能發生之損失。各單位主管依其所負責業務及營運作

業等，確保所有暴露之作業風險均有適當之管理。若有任何影響本行營運風險之重大負面影響事件，各相關

單位應立即呈報高階管理階層包括風控長及總經理並應擬定改善方案，並積極追蹤改善，將結果報送風險管

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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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內容

C. 市場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

之範圍與特點

本行市場風險報告監控範圍，涵蓋交易簿與銀行簿之部位。

市場風險之衡量係遵循澳盛銀行集團市場風險衡量方法，考量交易產品類別、風險來源等因素，採行

適當且一致性之衡量方法，運用多種工具監控及控制其交易簿內之市場風險，包括敏感度分析、VAR 

以及壓力測試，互相輔助以達有效控管。

敏感度分析 (Sensitivity Analysis)係衡量市場風險因子各別變動時，對整體資產組合的影響，例如合約

之利率敏感性 (DV01)為衡量利率每變動一個基點導致交易組合現值的變化。

風險值 (VAR)係衡量正常市場情況下，市場因子如利率、價格等的變動，不利本行部位時可能產生之

損失。本行採用歷史模擬法，估算於一定時間內和一定信賴水準下可能產生之損失。

對於風險值無法計算信賴水準以外之損失，本行輔以壓力測試 (Stress Testing)加以衡量監控。壓力測

試係衡量市場風險因子大規模變動時，本行交易組合可能出現之最大損失。

D. 市場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

之政策，以及監控規避與

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

之策略與流程

所有用於市場風險交易與避險之工具，均詳備產品計劃書並經由適當審查程序核准。

本行亦同時設置累計損失限額 (CLL)以強化市場風險管理。累計損失限額 (CLL) 架構可確保於交易活動

持續虧損時，停止該項交易活動，並於恢復交易之前，由高階主管檢討導致虧損之背景因素。

市場風險依市場風險控管標準程序而抵減。市場風險政策及控管程序，定期提報董事會審視及修訂，

以確保本行市場風險規避及控管之有效性。

E. 法定資本計提所採行之方法 本行採用標準法計提法定資本。

(2) 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

單位：新台幣仟元

基準日：102.12.31

風險別 應計提資本

利率風險 1,145,665

權益證券風險 0

外匯風險 81,346

商品風險 0

合計 1,227,011

(2) 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註） 營業毛利 應計提資本

100年度 6,279,513 

101年度 5,920,662 

102年度 6,161,134 

合計 18,361,309 918,065 

(註）本行於民國 101年 10月 16日設立，並自民國 102年 4月 7日承受澳盛銀行集團在台分行之主要資產、負債及營業後，於民國 102

年 4月 8日對外正式營業。澳盛 (台灣 )商業銀行對外正式營運前之營業毛利計算，係以子行成立前澳盛銀行集團在台分行營業毛

利計算作業風險資本計提。

4. 市場風險管理制度及應計提資本

(1) 市場風險管理制度

揭露項目 內容

A. 市場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一、管理策略：

依據主管機關規定、集團風險管理指導準則與市場風險管理政策及衡量方法，及本行內部控制制度，

擬定本行市場風險管理架構與政策，以管理及監控本行所承擔之市場風險維持於董事會所核准的風險

容忍限額內，而取得合理之風險報酬。

二、管理流程：

依相關規範制訂及執行市場風險管理流程，包含辨識、衡量、控管及揭露等市場風險之管理機制及工

具，風險管理部定期陳報風險管理委員會，持續監督並提出指導方向，以評估交易績效是否符合經營

策略及市場風險暴險是否於可承受之範圍內。

B. 市場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本行市場風險管理由金融市場交易部門與市場風險管理部門共同負責。金融市場交易部門需充份瞭解

並確實遵循相關市場風險管理規範及各項風險權限。

本行市場風險管理部門獨立於交易單位之外，制訂相關市場風險管理政策及程序及獨立監控整體暴險

結構、市場風險變化、額度使用情形，並由澳盛銀行集團亞太區域風險管理處取得支援和諮詢。

市場風險管理部直接向台灣區風控長報告，並定期向風險管理委員會報告，風控長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銀行所承受之市場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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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改變及產業變化對銀行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行各項業務之推動，以穩健發展為前提下持續關注科技及產業間之細微變化。專責單

位在變動之初期即開始評估其對銀行業務與財務之可能影響，並持續追踨其發展以減緩各項

變化對銀行財務及業務之衝擊。

（四）銀行形象改變對銀行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澳盛銀行集團深耕台灣近 35年，致力客戶關係及服務創造，企業優質形象深獲肯定，

視公司形象及聲譽為重要的經營資產，並落實行動展現對台灣市場的承諾，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投入資源及人力在環保、教育、社會救助等相關的公益活動上，並鼓勵員工關心社會及

從事志工活動。

若遭遇影響本行形象之重大事件，本行將採取相關因應措施 (請參照本章「七、危機處

理應變機制」)。

（五）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六）擴充營業據點之預期效益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行現有 14家已開業之營業據點服務於台灣主要都會區；為深耕在地服務、提升服務

品質以及營運效率，本行將持續評估市場需求，適時擴增營業據點。

5. 流動性風險

(1) 新台幣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基準日：102.12.31

合計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

0至 10天 11至 30天 31至 90天 91至 180天 181天至 1年 1年以上

主要到期
資金流入

297,817,782 62,316,115 39,776,770 60,376,134 22,912,344 42,292,151 70,144,268

主要到期
資金流出

293,319,473 45,949,297 38,585,497 91,839,415 16,776,646 40,891,558 59,277,060

期距缺口 4,498,309 16,366,818 1,191,273 -31,463,281 6,135,698 1,400,593 10,867,208

(2) 美金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單位：美金仟元

基準日：102.12.31

合計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

1至 30天 31至 90天 91至 180天 181天至 1年 1年以上

主要到期
資金流入

14,053,776 6,408,070 3,561,728 979,021 1,659,201 1,445,756

主要到期
資金流出

14,078,101 7,467,427 3,030,755 655,029 1,133,515 1,791,375

期距缺口 -24,325 -1,059,357 530,973 323,992 525,686 -345,619

（二）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銀行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針對重要政策與法令之變動及發展，本行法務暨法令遵循處應適時提供分析及因應策

略，並透過各項會議參與瞭解重要政策與法令之發展方向，以期能有效掌握政策與法令之變

動趨勢，及早調整，以降低因其變動對本行財務業務可能產生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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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應變措施以遏阻金融事故（含擠兌、重大舞弊案）蔓延擴大之應變措施。  

營運持續管理作業程序 :

為健全金融事業機構災害防救體系，強化預防各種重大災害之措 (設 ) 施，俾使發生重

大災害時，能隨機應變，降低損害，並有效執行災害資金融通正常運作，本行明定「營業持

續計畫」與「災難復原計畫」，包括了如何鑑別主要作業，緊急連絡電話的更新，各種天然

與人為的災害與事件之應變措施等。此外，另設有「危機管理會議」係由台灣區營運長擔任

召集人，召集人將視重大災害情況啟動不同層級危機管理會議，以迅速採取緊急應變措施。

2.危機事件發生後若有需要對外發言時，由發言人為全行對外統一發言窗口。

3.另本行亦定「重大偶發事件通報作業要點」，法令遵循處為統一通報窗口。

八、其他重要事項：無。

（七）業務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產業集中度風險：本行於台灣授信準則中定義各產業的風險胃納量，並設定單一產業風

險集中度之最高限額。透過定期審視，以確保本行授信組合並無產業過度集中之風險。

集團曝險額集中度：本行依照銀行資本適足率及銀行法之規定，並遵照主管機關核准之

大額授信調整計畫，以控制並調整對單一集團授信曝險集中之風險。在控管機制上，本行定

期檢視授信客戶及集團之曝險金額，確認相關授信額度均符合調整計畫之時程規劃。

（八）經營權之改變對銀行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九）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一之大股東，股權之大量轉移
或更換對銀行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十）訴訟及非訟事件：截至 102 年 12 月 31 日止之無重大訴訟、非
訟或行政爭訟事件。

（十一）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七、危機處理應變機制 

1.本行目前危機管理程序可分為經營不善危機處理程序及營運持續管理程序分
述如下 :

經營不善危機處理程序 :

為即時有效處理銀行之經營危機，保障存款人、投資人及交易人等之權益，維護金融市

場秩序，依「處理金融機構經營危機作業要點」第六點規定，本行訂有經營危機應變措施管

理程序，設置危機處理小組由總經理擔任總召集人，依職責分派擔任指定工作，配合採取適



捌、特別記載事項 107

一、 關係企業相關資料：詳見附錄二。

（一）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詳見附錄二。

（二）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詳見附錄二。

（三）關係報告書：詳見附錄二。

二、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無。 

三、子公司持有或處分本行股票情形：無。  

四、其他必要補充說明事：無。  

捌、特別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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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國內分支機構一覽表

分行名稱 地址 電話

1.
澳盛 (台灣 )商業銀行

總行營業部
台北市松仁路 7號 18樓 (02) 8722-5000

2.
澳盛 (台灣 )商業銀行

松山分行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一段 2號 16樓 (02) 7725-7098 

3.
澳盛 (台灣 )商業銀行

信義分行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89號 1樓 (02) 7723-3600

4.
澳盛 (台灣 )商業銀行

松江分行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66號 1、2樓及地下 1樓 (02) 7708-2800 

5.
澳盛 (台灣 )商業銀行

板橋分行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三段 10號 1樓、2樓 (02) 7715-3000 

6.
澳盛 (台灣 )商業銀行

桃園分行
桃園縣桃園市中正路 1296號 1、2樓及 1302號 2樓 (03) 272-3333

7.
澳盛 (台灣 )商業銀行

竹北分行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 572號 1、2樓及 576號 1樓、2樓 (03) 620-3700 

8.
澳盛 (台灣 )商業銀行

臺中分行
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 412號 1、2、3樓 (04) 3701-4970 

9.
澳盛 (台灣 )商業銀行

北屯分行
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 83號 1樓及 2樓 (04) 3701-4100 

10.
澳盛 (台灣 )商業銀行

彰化分行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838號 1樓 (04) 708-4666 

11.
澳盛 (台灣 )商業銀行

臺南分行
臺南市東區東寧路 186號 1樓及 2樓 (06) 700-6800 

12.
澳盛 (台灣 )商業銀行

高雄分行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6號 1樓及 14樓之 1 (07) 975-5888 

13.
澳盛 (台灣 )商業銀行

北高雄分行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 12號 1樓及 2樓 (07) 975-7000 

14.
澳盛 (台灣 )商業銀行

鳳山分行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 396號 (07) 975-7500 



澳盛 ( 台灣 )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布樂達


